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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在 於 對「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謝 沛 書 ，

2004）的 因 素 結 構 進 行 驗 證，並 以 個 體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為 效 標，

檢 驗 其 建 構 效 度。研 究 參 與 者 為 18 至 60 歲 之 一 般 民 眾 共 450

位 ， 以 線 性 結 構 模 式 對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的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進 行 適 配 度 的 考 驗 ， 結 果 發 現 該 模 式 的 整 體 適 配 度 不 佳 。

後 來 改 以 每 個 因 素 中 因 素 負 荷 量 最 高 的 前 四 個 觀 察 變 項 ， 且

變 項 的 因 素 負 荷 量 達 0.6 以 上 為 標 準 ， 提 出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二 ， 並 以 線 性 結 構 模 式 驗 證 其 因 素 結 構 ， 結 果 發 現 該 模 式 能

夠 適 配 於 實 際 的 資 料 ， 其 結 構 包 括 了 正 面 情 緒 、 負 面 情 緒 /

排 他 性 、 運 動 員 認 定 、 重 要 性 等 四 個 因 素 。 另 外 以 「 國 際 身

體 活 動 量 表 台 灣 中 文 版 」（劉 影 梅，2004）為 效 標，檢 驗 其 建

構 效 度 ， 結 果 發 現 到 修 正 後 的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結 構 能 夠 預 測 個

體 的 身 體 活 動 量，對 身 體 活 動 量 的 預 測 力 為 19﹪（ 校 正 後 為

18﹪ ）， 其 中 有 顯 著 貢 獻 的 預 測 變 項 為 正 面 情 緒 及 負 面 情 緒 /

排 他 性 。 顯 示 了 修 正 後 的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結 構 有 良 好 的 建 構 效

度 ， 能 做 為 瞭 解 個 體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的 有 效 測 量 工 具 。   

 

關 鍵 詞 ：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 身 體 活 動 量 、 線 性 結 構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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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章  緒 論   

 

第 一 節   問 題 背 景  

 

近 年 來 隨 著 週 休 二 日 的 實 施 以 及 彈 性 工 作 型 態 的 產 生 ，

國 人 的 休 假 一 年 可 達 1 4 4 天 ， 連 帶 使 得 國 人 的 休 閒 時 間 大 幅

增 加。根 據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2 0 0 0）針 對 台 灣 地 區 1 5 歲 以 上 民

眾 休 閒 生 活 與 時 間 的 調 查 顯 示 ， 民 眾 平 均 每 日 包 括 休 閒 、 社

交 、 休 養 在 內 的 閒 暇 時 間 為 六 小 時 五 分 鐘 ， 較 八 十 三 年 增 加

了 十 七 分 鐘 。 由 於 閒 暇 時 間 的 增 加 ， 人 們 有 更 多 的 時 間 和 機

會 去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 其 中 民 眾 最 普 遍 參 與 的 五 種 休 閒 運 動 為

散 步 、 騎 腳 踏 車 、 籃 球 、 慢 跑 和 登 山 健 行 （ 王 宗 吉 ， 1 9 9 9；

陳 鴻 雁 ， 楊 志 顯 ， 1 9 9 9）。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對 於 身 心 都 有 極 大 的 益 處 ， 在 生 理 方 面 可

抑 制 高 血 壓 、 降 低 血 脂 、 減 少 心 血 管 疾 病 、 增 加 最 大 攝 氧 量

及 減 緩 老 化 現 象 等 （ B l a i r ,  K o h l , P a f f e n b a r g e r ,  C l a r k ,  C o o p e r  

&  G i b b o n s , 1 9 8 9）； 心 理 方 面 ， 在 減 低 焦 慮 、 憂 鬱 ， 增 加 工 作

效 率 方 面 都 有 很 好 的 效 果（ N o r t h ,  M c C u l l g h ,  &  Vu  T r a n ,  1 9 9 0 ;  

P e t r u z z e l o ,  L a n d e r s ,  H a t f i e l d ,  K u b i t z ,  &  S u l a z a r ,  1 9 9 1）。 由

於 從 事 運 動 能 帶 來 這 些 益 處 ， 促 進 國 民 健 康 在 二 十 一 世 紀 已

成 為 政 府 施 政 的 重 大 議 題。教 育 部 在 民 國 88 年 推 動 了「 提 升

學 生 體 適 能 中 程 計 畫 」， 簡 稱 「 三 三 三 計 畫 」， 也 就 是 ： 每 週

至 少 運 動 三 次 ， 每 次 最 少 三 十 分 鐘 ， 每 次 運 動 後 視 個 人 身 心

狀 況 心 跳 能 達 1 3 0 次 以 上；行 政 院 體 委 會 也 於 民 國 9 1 年 提 出

「 運 動 人 口 倍 增 計 畫 」，以 不 會 運 動 的 人 為 對 象，期 能 達 到「 教

不 會 運 動 的 人 學 會 運 動 ， 進 而 促 進 全 民 運 動 ， 以 達 提 昇 國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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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 品 質 」 之 目 標 ， 積 極 促 進 全 民 從 事 運 動 休 閒 活 動 。 政 府

的 這 些 措 施 其 目 的 都 是 希 望 藉 由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以 提 昇 國 民 生

活 品 質 ， 促 進 身 心 健 康 發 展 。  

雖 然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有 這 些 好 處 ， 但 能 規 律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的 民 眾 只 佔 2 4 . 8 2％，偶 而 為 之 者 佔 7 3 . 6 2％（ 王 宗 吉，1 9 9 9）。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2 0 0 0） 的 調 查 報 告 也 指 出 ， 國 人 最 普 遍 的 運

動 項 目 為「 慢 跑、快 走、散 步 」，從 事 者 計 8 7 5 萬 人 或 占 5 1 . 7

％，其 中 幾 乎 天 天 從 事 者 占 2 1 . 6％，每 週 從 事 者 占 5 8 . 4％ ；

其 次 為 「 登 山 、 健 行 」， 計 占 十 五 歲 以 上 人 口 之 3 2 . 6％ ， 惟

每 天 從 事 者 僅 4 . 4％ ， 而 每 週 從 事 者 亦 僅 2 6 . 0％ 。 這 些 調 查

研 究 皆 顯 示 了 國 人 參 與 規 律 性 運 動 之 比 率 仍 偏 低 。 此 外 ， 根

據 劉 影 梅 、 陳 麗 華 與 陳 俊 忠 （ 1 9 9 8） 的 研 究 顯 示 ： 6 5%國 人

沒 有 規 律 的 身 體 活 動 ， 到 了 退 休 年 紀 前 後 ， 規 律 活 動 的 人 口

才 會 略 增 ； 陳 俊 忠 、 陳 麗 華 與 劉 影 梅 （ 2 0 0 0） 以 過 去 一 年 的

活 動 類 型 ， 估 計 工 作 、 交 通 、 家 務 及 休 閒 時 的 身 體 活 動 ， 發

現 體 檢 個 案 在 休 閒 的 能 量 消 耗 只 佔 2 . 8%， 也 都 顯 示 國 人 的 規

律 活 動 參 與 率 有 偏 低 的 現 象 。  

為 了 要 瞭 解 從 事 規 律 運 動 的 人 口 偏 低 的 原 因 ， 許 多 的 理

論 包 括 A j z e n（ 1 9 8 6）的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T h e  T h e o r y  o f  P l a n n e d  

B e h a v i o r）、 B e c k e r  a n d  M a i m a n（ 1 9 7 5） 的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 H e a l t h  B e l i e f  M o d e l）、 P r o c h a s k a  a n d  M a r c u s（ 1 9 9 4） 的 跨

理 論 模 式（ T h e  T r a n s t h e o r e t i c a l  M o d e l）、B a n d u r a（ 1 9 8 2 , 1 9 8 6）

的 自 我 效 能 理 論 （ S e l f - e f f i c a c y  T h e o r y） 等 都 被 用 來 解 釋 個

體 的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 也 就 是 說 到 底 是 什 麼 原 因 使 得 個 體 決 定

去 從 事 運 動 以 及 持 續 運 動 ， 這 些 理 論 都 有 其 學 理 上 的 意 義 ，

也 能 以 不 同 的 觀 點 來 進 行 解 釋 。 除 此 之 外 ， 也 有 許 多 研 究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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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c C a l l  a n d  S i m m o n s（ 1 9 6 6）、 S t r y k e r（ 1 9 6 8）、 B u r k e（ 1 9 8 1）

等 人 對 角 色 認 定（ r o l e - i d e n t i t y）與 行 為 關 係 的 研 究 為 基 礎 進

行 探 討 。 A n d e r s o n  a n d  C y c h o s z（ 1 9 9 4 , 1 9 9 5） 認 為 角 色 認 定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去 瞭 解 個 體 過 去 行 為 所 代 表 的 意 義 和 價 值 以 及

未 來 行 為 的 方 向 ； 假 如 角 色 認 定 會 引 起 或 激 發 與 角 色 認 定 一

致 的 行 為，那 麼 角 色 認 定 的 顯 要 性（ s a l i e n c e）就 可 以 預 測 個

體 的 行 為 。 換 言 之 ， 若 是 個 體 知 覺 到 自 我 的 多 種 角 色 中 ， 運

動 者 的 角 色 最 重 要 ， 或 是 個 體 在 自 我 中 對 運 動 者 這 個 角 色 的

認 定 程 度 較 高 時 ， 可 能 會 有 較 多 的 運 動 相 關 行 為 ； 反 之 ， 當

個 體 在 自 我 中 對 運 動 者 的 認 定 程 度 較 低 時 ， 可 能 會 有 較 少 的

運 動 相 關 行 為 。 例 如 運 動 員 的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愈 高 ， 較 能 專 心

投 入 運 動 訓 練 ， 有 較 好 的 運 動 表 現 （ D a n i s h ,  1 9 8 3）；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愈 高 的 人 ， 會 有 較 多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 A n d e r s o n  &  

C y c h o s z ,  1 9 9 4 , 1 9 9 5； T h e o d o r a k i s , 1 9 9 4）。  

為 了 改 善 先 前 與 運 動 認 定 有 關 的 測 量 工 具 在 題 項 上 並 不

能 完 整 反 映 出 運 動 員 認 定 的 強 度 和 排 他 性 （ e x c l u s i v i t y），

B r e w e r ,  Va n  R a a l t e , a n d  L i n d e r（ 1 9 9 3） 以 運 動 員 認 定

（ a t h e l e t i c  i d e n t i t y）的 概 念 來 探 討 運 動 員 的 角 色 認 定，發 展

出 運 動 員 認 定 量 表 （ A t h e l e t i c  I d e n t i t y  M e a s u r e m e n t  S c a l e ,  

A I M S），用 來 測 量 運 動 員 認 定 自 己 是 運 動 員 的 程 度。A n d e r s o n  

a n d  C y c h o s z（ 1 9 9 4）則 收 集 先 前 文 獻 中 包 括 捐 血 者 認 同 、 宗

教 涉 入 與 運 動 涉 入 等 既 有 量 表 ， 刪 除 不 相 關 的 題 項 後 ， 最 後

保 留 九 個 題 項，發 展 出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E x e r c i s e  I d e n t i t y  S c a l e ,  

E I S）， 用 來 測 量 個 體 的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 也 就 是 測 量 一 個 人 認

為 他 是 一 個 運 動 的 人 的 程 度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B r e w e r 等 人（ 1 9 9 3）發 展 的 運 動 員 認 定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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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的 研 究 中 顯 示 運 動 員 認 定 量 表 是 單 向 度 的 建 構 ， 與 原 先 所

提 出 的 多 向 度 概 念 並 不 一 致 。 其 後 包 括 M a r t i n ,  M u s h e t t ,  a n d  

E k l u n d（ 1 9 9 4） 的 研 究 顯 示 運 動 員 認 定 量 表 具 有 四 個 向 度 ，

以 及 何 全 進 與 盧 俊 宏（ 2 0 0 2）所 翻 譯 B r e w e r 等 人 的 運 動 員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呈 現 出 單 向 度，皆 與 B r e w e r 等 人 當 初 量 表 所 建

構 的 三 個 向 度 有 異。而 A n d e r s o n 等 人（ 1 9 9 4）的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的 題 項 蒐 集 自 捐 血 者 、 宗 教 涉 入 、 運 動 涉 入 等 量 表 ， 題 庫

的 形 成 與 題 項 的 建 構 是 否 能 代 表 運 動 認 定 的 概 念 ， 此 外

A n d e r s o n 等 人 並 未 明 確 定 義 運 動 認 定 的 概 念，以 致 於 研 究 的

問 題 不 明 確（ 謝 沛 書， 2 0 0 4）。也 由 於 這 些 原 因，使 得 這 兩 個

量 表 是 否 能 夠 精 確 地 測 量 到 個 體 的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令 人 質 疑 。  

為 了 能 夠 使 量 表 更 符 合 運 動 認 定 之 概 念 及 精 確 地 測 量 個

體 的 運 動 認 定 程 度，謝 沛 書（ 2 0 0 4）採 用 A n d e r s o n 等 人 的 運

動 認 定 概 念 ， 並 重 新 檢 驗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的 建 構 效 度 ， 針 對 其

研 究 不 足 與 缺 失 處 加 以 修 正 ， 將 他 們 所 編 制 的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翻 譯 成 中 文 ， 加 入 何 全 進 與 盧 俊 宏 （ 2 0 0 2） 的 運 動 員 自 我 認

同 量 表 中 文 版 的 題 項，並 參 照 B r e w e r 等 人 的 多 向 度 運 動 員 認

定 概 念 ， 加 入 不 同 向 度 於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 編 制 出 「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36 題 版 」。之 後 以 2 0 0 位 1 8 歲 以 上 的 一 般 民 眾 為 研 究

對 象 ， 資 料 經 三 次 因 素 分 析 後 呈 現 「 正 面 情 緒 」、「 排 他 性 /

負 面 情 緒 」、「 運 動 員 認 定 」 與 「 重 要 性 」 四 個 向 度 ， 這 四 個

分 量 表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介 於  .8 1 至  .9 4 之 間 ，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8 . 2 1﹪。此 外，經 三 次 因 素 分 析 後 總 題 項 為 2 7 題，

最 後 並 將 本 量 表 正 式 命 名 為 「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  

研 究 顯 示 此 量 表 呈 現 四 個 向 度 的 結 構 ， 但 這 只 是 量 表 發

展 初 期 經 由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所 得 出 的 結 果 。 為 了 瞭 解 此 量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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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有 真 正 測 量 到 運 動 認 定 的 概 念 ， 使 量 表 更 具 完 善 ， 有 必

要 再 次 檢 驗 此 量 表 使 之 更 具 建 構 效 度 。 L o n g（ 1 9 8 3） 指 出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是 在 量 表 發 展 初 期 採 用 的 方 式 。 研 究 者 基 於 良

好 的 理 論 架 構 及 足 夠 的 實 徵 資 料 後 ， 應 採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 c o n f i r m a t o r y  f a c t o r y  a n a l y s i s）的 方 法 來 考 驗 其 建 構 效 度 。

謝 智 謀 （ 1 9 9 9） 認 為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是 指 研 究 者 對 於 結 構 理

論 之 潛 在 變 數 有 所 瞭 解 。 根 據 理 論 知 識 和 實 證 研 究 ， 研 究 者

在 使 用 實 證 的 數 據 驗 證 時 ， 就 已 提 出 觀 察 變 數 與 潛 在 變 數 之

間 的 關 係 ， 並 建 立 一 套 結 構 模 式 。 根 據 所 蒐 集 到 的 資 料 去 驗

證 這 個 理 論 假 設 模 式，如 果 有 充 足 的 適 配 度（ g o o d n e s s - o f - f i t）

支 持 ， 這 個 模 式 便 予 以 接 受 ， 若 不 能 支 持 則 拒 絕 。 黃 芳 銘

（ 2 0 0 3） 則 指 出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關 注 於 多 少 因 素 可 以 解 釋 一

組 指 標 ，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則 興 趣 於 參 數 的 估 計 以 及 假 設 的 檢

定；線 性 結 構 模 式（ L I S R E L）中 的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可 以 評 鑑

測 驗 或 量 表 的 面 向 性 （ d i m e n s i o n a l i t y） 或 者 稱 為 因 素 結 構

（ f a c t o r  s t r u c t u r e） 以 及 信 、 效 度 。 因 此 ， 可 以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的 理 論 架 構 先 提 出 一 套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 再 以 線 性

結 構 模 式 進 行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來 對 此 模 式 進 行 評 鑑 ， 以 考 驗

其 適 配 度 ， 如 果 有 良 好 的 適 配 度 ， 就 表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建 構 效 度 。  

    除 此 之 外 ， 由 於 許 多 人 類 的 特 質 是 無 法 直 接 觀 察 得 到

的 ， 例 如 焦 慮 、 運 動 員 精 神 、 態 度 等 都 是 假 設 性 的 建 構 ， 必

須 透 過 測 驗 來 假 設 其 建 構 ， 然 後 以 測 驗 結 果 和 某 些 行 為 間 的

相 關 來 建 立 其 建 構 效 度（ T h o m a s  &  J a c k  K ,  2 0 0 1）。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編 制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能 夠 精 確 測 量 個 體 的 運 動 認 定

程 度，前 面 所 提 包 括 D a n i s h（ 1 9 8 3）、  A n d e r s o n  a n d  C y c h o s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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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4 , 1 9 9 5）、 T h e o d o r a k i s（ 1 9 9 4） 等 人 的 研 究 皆 顯 示 運 動

認 定 與 運 動 相 關 行 為 之 間 存 在 著 一 定 程 度 的 關 係 ， 所 以 以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來 做 為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的 效 標 應 該 是 合 適

的 。 在 國 內 劉 影 梅 （ 2 0 0 4） 所 發 展 的 「 國 際 身 體 活 動 量 表 中

文 版 」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效 度 ， 可 用 來 測 量 個 體 在 娛 樂 、 運 動 、

或 休 閒 時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 因 此 可 用 來 當 成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的 效 標 。 如 果 個 體 在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的 得 分 高 ， 同 時

在 身 體 活 動 量 表 得 分 也 高 ； 或 者 個 體 在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的 得 分 低 ， 同 時 在 身 體 活 動 量 表 得 分 也 低 ， 就 顯 示 出 兩 個 量

表 之 間 具 有 高 度 的 相 關 性 ， 符 合 運 動 認 定 與 運 動 相 關 行 為 之

間 存 在 著 一 定 程 度 關 係 的 假 設 ， 表 示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具

有 良 好 的 建 構 效 度 ， 也 就 是 說 該 量 表 有 測 量 到 個 體 運 動 認 定

的 程 度 。 基 於 上 述 理 由 ， 本 研 究 擬 以 線 性 結 構 模 式 對 謝 沛 書

（ 2 0 0 4） 所 編 制 的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進 行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 並 以 身 體 活 動 量 為 效 標 ， 檢 驗 該 量 表 的 建 構 ， 使 其 更 臻

完 善 ， 可 做 為 瞭 解 一 般 民 眾 運 動 認 定 的 有 效 測 量 工 具 。  

 

第 二 節   自 我 概 念  

 

近 代 研 究 心 理 學 的 先 驅 J a m e s 在 其 所 著 「 心 理 學 原 理 」

（ 1 8 9 0）（ 引 自 B u r n s ,  1 9 7 9） 中 為 「 自 我 」 下 了 定 義 ， 認 為

自 我 是 一 個 人 對 自 己 的 知 覺 、 感 受 、 思 想 。 他 認 為 自 我 包 括

兩 部 分：一 為 是 主 體 我（ S e l f  a s  S u b j e c t； I），是 個 體 能 經 驗 、

知 覺、想 像、選 擇、記 憶 和 計 劃 的 主 體；另 一 為 客 體 我（ S e l f  

a s  O b j e c t； M e）， 又 稱 經 驗 的 自 我 （ e m p i r i c a l  s e l f）， 是 指 知

覺 認 知 的 對 象 ， 是 經 驗 與 意 識 的 客 體 ， 可 分 為 四 個 部 分 ，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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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精 神 我 （ s p i r i t u a l  s e l f）、 物 質 我 （ m a t e r i a l  s e l f）、 社 會 我

（ s o c i a l  s e l f） 和 身 體 我 （ b o d i l y  s e l f）。 這 是 最 早 對 「 自 我 」

所 提 出 的 定 義 ， 由 定 義 中 可 以 看 出 自 我 是 多 向 度 的 組 成 。

C o o l e y（ 1 9 0 2） 提 出 「 鏡 中 自 我 」（ l o o k i n g  g l a s s - s e l f） 的 觀

點 ， 認 為 每 一 個 人 對 他 人 都 是 一 面 鏡 子 ， 自 我 的 形 成 是 透 過

他 人 對 自 己 的 看 法 與 行 為 所 產 生 的 知 覺 。 M e a d（ 1 9 3 4）則 認

為 自 我 是 藉 由 個 體 與 環 境 的 互 動 所 形 成 的 ， 個 體 在 不 同 的 環

境 下 ， 透 過 環 境 中 他 人 對 自 己 的 反 應 和 態 度 ， 而 形 成 對 自 己

的 知 覺，這 種 知 覺 會 逐 漸 形 成 個 體 的 自 我 概 念（ s e l f - c o n c e p t）

（ 引 自 B u r n s ,  1 9 7 9）。 F o x（ 1 9 9 7）指 出 ， 自 我 概 念 是 指 個 人

所 認 識 的 自 己 。 這 是 基 於 許 多 不 同 角 色 或 對 角 色 涉 入 的 自 我

描 述，而 由 這 些 不 同 的 角 色 進 而 組 成 自 我。由 上 述 我 們 可 知，

自 我 概 念 可 說 是 一 個 人 對 自 己 的 內 在 的 知 覺 及 外 在 他 人 對 自

己 的 看 法 ， 所 形 成 對 自 己 的 主 觀 看 法 。  

    S h a v e l s o n ,  H u b n e r, a n d  S t a n t o n（ 1 9 7 6） 認 為 自 我 概 念

是 指 一 個 人 對 他 本 身 的 知 覺 。 而 知 覺 是 個 體 從 環 境 中 得 到 的

經 驗 所 形 成 的 ， 特 別 受 到 重 要 他 人 的 增 強 、 評 價 所 影 響 。 他

們 認 為 自 我 概 念 具 有 以 下 七 種 重 要 特 徵 ： 一 、 它 是 組 織 或 結

構 化 的 。 個 體 以 他 的 觀 念 、 看 法 將 許 多 的 原 本 複 雜 的 自 我 經

驗 簡 化 成 有 系 統 的 結 構 ， 並 賦 予 他 們 意 義 ； 二 、 它 是 多 向 度

的 ； 三 、 它 是 階 層 化 的 ； 四 、 一 般 的 自 我 概 念 是 穩 定 的 。 但

隨 著 階 層 向 下 延 伸 ， 自 我 概 念 逐 漸 變 得 屬 於 特 定 情 境 ， 並 且

較 不 穩 定 ； 五 、 隨 著 個 體 由 嬰 兒 至 成 人 的 發 展 ， 自 我 概 念 逐

漸 形 成 多 向 度 ； 六 、 自 我 概 念 具 有 描 述 和 評 價 的 向 度 ； 七 、

自 我 概 念 可 與 其 他 的 結 構 區 別 出 差 異 。 基 於 這 些 觀 點 ， 提 出

了 多 向 度 的 階 層 模 式 來 描 述 自 我 概 念 。 位 於 階 層 最 頂 端 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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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體 自 我 概 念 （ g l o b a l  s e l f - c o n c e p t）， 次 階 層 包 括 學 業 自 我

概 念 （ a c a d e m i c  s e l f - c o n c e p t ） 和 非 學 業 自 我 概 念

（ n o n a c a d e m i c  s e l f - c o n c e p t）。其 中 學 業 自 我 概 念 之 下 又 可 分

為 許 多 次 要 的 自 我 概 念 ， 例 如 英 文 、 歷 史 、 數 學 、 科 學 。 非

學 業 自 我 概 念 是 由 社 會 自 我 概 念 （ s o c i a l  s e l f - c o n c e p t）、 情

緒 自 我 概 念（ e m o t i o n  s e l f - c o n c e p t）、身 體 自 我 概 念（ p h y s i c a l  

s e l f - c o n c e p t） 所 組 成 。 社 會 自 我 概 念 下 可 分 為 同 儕 （ p e e r s）

和 重 要 他 人（ s i g n i f i c a n t  o t h e r s）兩 類；情 緒 自 我 概 念 指 的 是

個 體 對 特 殊 的 情 緒 狀 態 （ p a r t i c u l a r  e m o t i o n a l  s t a t e s） 的 知

覺 ；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下 可 分 為 身 體 能 力 （ p h y s i c a l  a b i l i t y） 和

身 體 外 表 (p h y s i c a l  a p p e a r a n c e)兩 類 。  

R o s e n b e r g（ 1 9 7 9）認 為 自 我 概 念 包 括 三 個 部 分：現 在 的

我 （ t h e  e x t a n t  s e l f）、 理 想 的 我 （ t h e  d e s i r e d  s e l f）、 公 眾 的

我 （ t h e  p r e s e n t i n g  s e l f）。「 現 在 的 我 」 是 指 個 體 所 看 到 的 自

我 ， 包 括 四 個 方 面 ： 自 我 概 念 的 內 容 、 自 我 概 念 的 結 構 、 自

我 概 念 的 層 面 和 自 我 概 念 的 界 限；「 理 想 的 我 」是 個 體 希 望 看

到 的 自 我 ， 可 分 為 三 方 面 ： 理 想 化 的 自 我 意 像 、 承 諾 的 自 我

意 像、道 德 化 的 自 我 意 像；「 公 眾 的 我 」是 指 個 體 所 展 現 在 他

人 面 前 的 自 我 ， 目 的 有 三 ： 為 了 達 到 個 人 的 目 標 或 呈 現 個 人

價 值 、 為 了 維 護 自 我 的 一 致 性 和 自 尊 、 為 了 呈 現 符 合 社 會 規

範 的 角 色 。 由 S h a v e l s o n 等 人 （ 1 9 7 6） 與 R o s e n b e r g（ 1 9 7 9）

對 自 我 概 念 的 看 法 我 們 可 以 知 道 自 我 概 念 具 有 多 向 度 、 階 層

化 的 結 構 特 性 。  

   此 外 ，F o x  a n d  C o r b i n（ 1 9 8 9） 以 S h a v e l s o n  等 人 的 多 向

度 自 我 概 念 階 層 模 式 為 基 礎，提 出 了 身 體 自 我 知 覺（ p h y s i c a l  

s e l f - p e r c e p t i o n）的 三 階 層 模 式，用 來 描 述 身 體 方 面 的 自 我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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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 在 模 式 最 頂 端 的 是 整 體 性 的 自 尊 （ g l o b a l  s e l f - e s t e e m），

次 階 層 是 身 體 的 自 我 價 值 （ p h y s i c a l  s e l f - w o r t h）， 子 階 層 包

括 運 動 勝 任 感 (s p o r t s  c o m p e t e n c e)、 身 體 外 表 吸 引 力

（ a t t r a c t i v e  b o d y)、 身 體 力 量 （p h y s i c a l  s t r e n g t h）、 身 體 狀

況（ p h y s i c a l  c o n d i t i o n）。 在 這 個 研 究 中 發 現 到 ， 身 體 的 自 我

概 念 能 夠 區 分 出 運 動 參 與 者 與 非 運 動 參 與 者 ， 以 及 預 測 個 體

運 動 的 涉 入 程 度 。 也 就 是 當 一 個 人 對 自 己 的 身 體 有 正 向 的 態

度 、 看 法 時 ， 會 有 較 多 的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  

 

第 三 節   運 動 認 定 與 行 為  

 

一 、 自 我 認 定  

與 自 我 概 念 相 類 似 的 是 「 自 我 認 定 」。 F o x（ 1 9 9 7） 指 出

認 定 是 指 個 人 信 念 、 價 值 觀 、 自 我 知 覺 、 以 及 行 為 的 整 合 ，

所 形 成 一 個 持 續 的 、 連 貫 的 、 可 辨 識 的 自 我 組 成 。 可 說 是 一

個 人 在 自 我 概 念（ s e l f - c o n c e p t）中 所 付 予 自 己 的 定 位 、 對 自

我 的 接 受 認 同 ， 認 為 自 己 該 是 怎 樣 的 一 個 人 。 M c C a l l  a n d  

S i m m o n s（ 1 9 6 6）與 B r e t t s c h n e i d e r  a n d  H e i m（ 1 9 9 7）等 人 認

為 認 定 是 由 個 人 認 定 與 社 會 認 定 兩 部 分 所 組 成 。 個 人 認 定 是

以 個 人 生 活 中 的 經 驗 為 基 礎 所 發 展 的 ， 用 以 描 述 自 己 是 獨 特

的 ， 與 他 人 有 所 不 同 ； 社 會 認 定 則 認 為 自 我 是 經 由 他 人 或 社

會 情 境 所 形 成 的 ， 個 人 對 自 己 的 看 法 往 往 受 制 於 他 人 對 自 己

的 評 價 。 而 認 定 的 形 成 和 維 持 是 藉 由 與 他 人 確 認 、 交 互 作 用

的 社 會 化 過 程 （ M c C a l l  &  S i m m o n s ,  1 9 6 6）， 也 就 將 自 我 置 放

於 社 會 的 情 境 中 ， 經 由 與 他 人 交 互 作 用 的 過 程 所 形 成 的

（ B u r k e  &  R e i t z e s , 1 9 8 1； 1 9 9 1）。 換 言 之 ， 認 定 是 社 會 的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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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它 的 形 成 和 維 持 是 藉 由 自 我 為 他 人 所 認 同 的 社 會 過 程

（ S t r y k e r ,  1 9 6 8）。  

 

二 、 角 色 認 定 的 形 成  

人 們 身 處 在 社 會 環 境 中 ， 會 隨 著 時 間 、 地 點 的 不 同 ， 而

扮 演 著 屬 於 自 我 的 不 同 角 色 ， 例 如 ， 一 個 人 在 外 工 作 時 ， 他

是 公 司 的 員 工 ， 而 當 回 到 家 裡 時 他 就 扮 演 著 父 親 的 角 色 。 在

這 特 定 的 社 會 情 境 中 ， 個 體 會 選 擇 一 種 代 表 他 自 己 的 特 色 與

角 色 ， 這 就 是 角 色 認 定 （ r o l e - i d e n t i t y）（ M c C a l l  &  S i m m o n s ,  

1 9 6 6）。 C a l l e r o ( 1 9 8 5)認 為 角 色 認 定 是 一 種 特 定 的 社 會 產 物 ，

它 代 表 著 自 我 的 一 個 向 度 。 因 為 是 社 會 的 產 物 ， 所 以 角 色 認

定 必 須 是 共 享 的 、 為 社 會 所 承 認 、 以 及 由 行 動 來 付 予 定 義 。

因 此 ， 當 一 人 描 述 他 自 己 是 一 位 捐 血 者 時 ， 他 就 必 須 有 捐 血

的 行 為 ， 而 且 捐 血 者 的 這 角 色 必 須 為 他 人 所 認 同 ， 這 時 捐 血

者 才 能 夠 稱 做 是 角 色 認 定 。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說 所 有 的 行 為 都 包

含 在 個 體 的 角 色 認 定 中 ， 例 如 闖 紅 燈 的 行 為 並 不 被 當 作 是 角

色 認 定 ， 因 為 這 無 法 為 他 人 所 認 同 。 B u r k e  a n d  T u l l y  ( 1 9 7 7）

指 出 角 色 認 定 是 個 體 將 自 我 視 為 是 社 會 情 境 或 者 是 社 會 角 色

中 的 一 個 主 體 ， 也 就 是 說 角 色 認 定 是 經 由 情 境 中 與 他 人 的 交

互 作 用 而 形 成 的 ， 在 此 情 境 中 他 人 將 個 體 看 做 是 某 特 定 角 色

的 行 為 者 並 且 依 此 給 予 該 個 體 回 應 。 我 們 可 將 角 色 認 定 看 做

是 在 個 體 的 自 我 和 社 會 間 扮 演 著 連 結 的 橋 樑 。 此 外 ， 角 色 並

不 是 孤 立 隔 離 的，而 是 有 其 相 關 的 對 應 角 色（ c o u n t e r - r o l e），

必 須 靠 此 相 對 應 的 角 色 來 瞭 解 該 原 本 的 角 色 ， 認 定 也 一 樣 具

有 此 特 性 。 例 如 ， 有 丈 夫 的 角 色 認 定 ， 就 會 有 妻 子 這 個 相 對

應 的 角 色 認 定 。 由 上 述 我 們 可 知 ， 運 動 認 定 的 形 成 個 體 必 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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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有 從 事 運 動 的 行 為 ， 而 且 運 動 行 為 要 接 受 社 會 他 人 的 評

價 ， 而 為 自 己 和 他 人 所 接 受 、 認 同 。  

 

三 、 角 色 認 定 的 顯 要 性  

每 個 人 同 時 都 擁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角 色 ， 而 會 有 不 同 的 角 色

認 定 ， 這 些 角 色 認 定 一 開 始 是 屬 於 特 定 情 境 的 ， 但 隨 著 時 間

的 發 展 ， 角 色 認 定 會 依 據 其 重 要 性 而 形 成 一 個 高 低 順 序 的 階

層 排 列 （ M c C a l l  &  S i m m o n s , 1 9 6 6； S t r y k e r ,  1 9 6 8）， 這 就 是

角 色 認 定 的 顯 要 性 （ r o l e - i d e n t i t y  s a l i e n c e）。 其 中 ， 最 重 要

的 角 色 位 於 階 層 的 最 上 層 ， 較 不 重 要 的 角 色 則 為 於 階 層 的 下

層 ， 同 時 在 這 角 色 認 定 階 層 最 上 層 的 是 最 中 心 、 最 普 及 、 有

影 響 力 、 具 顯 要 性 的 角 色 認 定 （ B u r k e  &  T u l l y , 1 9 7 7）。 例 如

一 個 人 擁 有 父 親 、 老 師 、 運 動 者 的 不 同 角 色 ， 如 果 他 認 為 運

動 者 這 個 角 色 對 他 而 言 是 最 重 要 的 ， 或 者 該 角 色 符 合 當 時 的

情 境 ， 那 麼 他 就 會 將 運 動 者 放 在 階 層 順 序 裡 的 最 上 層 ， 而 父

親 、 老 師 的 角 色 放 在 中 下 層 。 也 就 是 運 動 者 這 角 色 對 他 而 言

最 具 顯 要 性。 A b b o t t , We i n m a n n , B a i l e y , a n d  L a g u n a（ 1 9 9 9）則

認 為 個 體 會 根 據 角 色 的 顯 要 性 形 成 一 個 階 層 組 織 的 排 列 ， 角

色 顯 要 性 代 表 著 個 體 對 角 色 的 支 配 性 。 支 配 性 是 指 在 社 會 情

境 下 ， 所 會 引 發 的 角 色 認 定 的 可 能 性 （ S t r y k e r  &  

S e r p e , 1 9 8 2）， 最 具 支 配 性 的 角 色 認 定 位 於 此 階 層 的 最 上 方 。 

角 色 認 定 的 顯 要 性 最 主 要 是 受 到 社 會 變 項 的 影 響 。 包 括

個 體 接 受 到 該 角 色 認 定 的 社 會 支 持 度 （ M c C a l l  &  

S i m m o n s , 1 9 6 6）、 個 體 接 受 到 重 要 他 人 認 為 我 們 是 該 角 色 認

定 的 行 為 者 （ T u r n e r , 1 9 7 8） 所 影 響 ， 而 且 當 個 體 在 特 定 角 色

認 定 的 經 驗 增 加 時 ， 會 影 響 到 自 我 知 覺 ， 因 而 增 加 了 角 色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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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的 顯 要 性（ C h a r n g , P i l i a v i n , &  H o l d e r , 1 9 8 8）。例 如： T u r n e r

（ 1 9 7 8） 認 為 當 個 人 的 某 個 角 色 表 現 較 好 ， 社 會 對 他 有 較 高

評 價 時，個 人 就 會 對 該 角 色 產 生 高 的 認 定； C u r r y（ 1 9 9 3）以

大 學 運 動 員 所 做 的 研 究 發 現 ， 當 個 體 獲 頒 證 明 信 件 ， 也 就 是

他 的 成 功 表 現 或 努 力 能 夠 在 同 儕 、 家 人 、 教 練 等 面 前 得 到 他

人 的 肯 定 時 ， 會 增 加 他 的 運 動 認 定 。 C a l l e r o（ 1 9 8 5） 指 出 角

色 認 定 的 顯 要 性 與 個 體 和 他 人 之 間 存 在 的 這 種 社 會 關 係 有

關 。 當 個 體 藉 由 具 有 顯 要 性 的 角 色 認 定 來 讓 他 人 知 道 我 們 是

誰 ， 他 人 也 會 藉 由 我 們 顯 要 性 的 角 色 認 定 來 界 定 我 們 。 例 如

在 社 會 上 我 們 的 職 業 要 較 我 們 的 嗜 好 有 較 高 的 顯 要 性 ， 所 以

通 常 他 人 認 為 我 們 是 醫 生、秘 書 等，而 不 是 集 郵 者、園 藝 家 ，

也 因 為 是 藉 由 他 人 來 界 定 我 們 的 角 色 ， 所 以 會 導 致 他 人 對 我

們 產 生 社 會 期 望，期 望 我 們 是 表 現 出 具 顯 要 性 的 角 色。此 外，

角 色 認 定 顯 要 性 也 影 響 到 我 們 與 他 人 的 關 係 。 例 如 ： 角 色 顯

要 性 幫 助 我 們 建 立 起 對 他 人 的 知 覺 、 評 估 時 的 個 人 觀 感

（ C a l l e r o ,  1 9 8 5）； 角 色 認 定 的 顯 要 性 愈 高 ， 該 情 境 愈 被 認 為

有 機 會 表 現 出 該 角 色 認 定 ， 而 且 在 角 色 認 定 的 前 提 下 ， 與 他

人 之 間 的 相 互 關 係 就 愈 穩 定 （ S t r y k e r , 1 9 8 2）。  

由 於 角 色 認 定 是 基 於 社 會 的 交 互 作 用 所 形 成 並 藉 以 維 持

的 ， 所 以 角 色 認 定 可 視 為 是 動 態 的 ， 會 在 角 色 認 定 的 階 層 裡

上 下 移 動 。 而 角 色 認 定 會 在 階 層 移 動 最 重 要 的 原 因 是 受 到 個

體 對 角 色 認 定 的 「 承 諾 」（ c o m m i t m e n t） 所 致 （ A b b o t t

等 , 1 9 9 9）。 他 們 認 為 承 諾 是 指 個 人 基 於 某 特 定 的 角 色 認 定 ，

所 擁 有 社 會 關 係 的 強 度 與 程 度（ 數 量 ），是 由 兩 種 成 分 所 組 成

的 。 首 先 是 個 體 基 於 是 某 特 定 的 角 色 ， 在 社 會 情 境 中 與 他 人

交 互 作 用 的 程 度 。 其 次 ， 是 個 體 基 於 是 某 特 定 的 角 色 ， 在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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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情 境 中 與 他 人 交 互 作 用 的 強 度 。 所 以 一 位 對 籃 球 認 定 有 高

度 承 諾 的 運 動 員 ， 在 他 休 閒 活 動 中 也 會 有 許 多 與 籃 球 有 關 的

活 動 ， 如 觀 看 籃 球 比 賽 、 看 籃 球 雜 誌 等 。 他 們 主 張 承 諾 會 影

響 到 認 定 的 顯 要 性 ， 當 個 人 對 認 定 的 承 諾 程 度 愈 高 時 ， 那 麼

認 定 在 階 層 順 序 的 位 置 就 愈 高 ， 也 就 是 認 定 的 顯 要 性 愈 高 。

B u r k e  a n d  R e i t z e s（ 1 9 9 1） 認 為 承 諾 是 指 影 響 個 體 在 維 持 個

人 認 定 和 社 會 他 人 評 價 間 一 致 性 的 力 量 、 壓 力 、 或 驅 力 的 總

和 ； 是 當 個 體 努 力 在 個 人 認 定 和 與 社 會 他 人 評 價 間 保 持 一 致

時 所 發 生 的 。 為 了 在 個 人 認 定 和 社 會 他 人 評 價 間 維 持 一 致

性 ， 高 承 諾 將 使 個 體 涉 入 較 多 的 活 動 、 組 織 、 與 角 色 伙 伴 來

努 力 維 持 這 種 一 致 性 關 係 ， 而 這 些 行 為 將 支 持 個 人 的 角 色 認

定 ， 使 該 角 色 認 定 更 具 顯 要 性 。 換 言 之 ， 認 定 的 顯 要 性 反 映

出 對 認 定 角 色 的 社 會 承 諾 的 程 度 ， 社 會 承 諾 的 程 度 愈 高 ， 認

定 就 在 階 層 順 序 的 愈 上 層 （ S h a m i r , 1 9 9 2）。  

 

四 、 角 色 認 定 與 行 為  

角 色 認 定 與 行 為 之 間 有 著 相 互 密 切 的 關 係 ， A n d e r s o n  

a n d  C y c h o s z（ 1 9 9 4 , 1 9 9 5） 指 出 角 色 認 定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瞭 解

個 體 過 去 行 為 所 代 表 的 意 義 和 價 值 ， 也 為 未 來 的 行 為 提 供 方

向 。 這 是 因 為 為 了 要 符 合 某 種 角 色 認 定 ， 個 人 必 須 表 現 出 符

合 該 角 色 認 定 的 行 為 ， 或 者 說 是 為 了 不 符 合 某 些 角 色 認 定 ，

個 人 就 必 須 表 現 出 不 像 該 角 色 認 定 的 行 為 。 B u r k e  a n d  T u l l y

（ 1 9 7 7） 對 6 至 8 年 級 的 青 少 年 的 性 別 認 定 做 了 研 究 ， 發 現

多 數 的 男 生 、 女 生 都 有 與 原 本 性 別 相 同 的 性 別 認 定 ， 男 生 被

認 為 該 表 現 出 男 子 氣 慨，女 生 則 是 溫 柔 婉 約。當 中 有 1 8﹪ 的

青 少 年 並 不 符 合 性 別 認 定 ， 這 些 不 符 合 原 本 性 別 認 定 的 青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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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容 易 讓 別 人 注 意 到 與 他 （ 她 ） 們 不 適 當 的 性 別 角 色 行 為 ，

所 以 男 生 會 被 叫 做 娘 娘 腔 ， 女 生 則 被 笑 稱 為 男 人 婆 。 B u r k e  

a n d  R e i t z e s（ 1 9 8 1） 指 出 當 自 我 是 某 種 認 定 時 ， 那 麼 自 我 的

行 為 就 必 須 符 合 該 認 定 。 例 如 女 性 ， 是 被 認 為 要 表 現 溫 柔 ，

如 果 一 個 人 認 定 她 自 己 是 一 位 女 性 ， 那 麼 她 就 必 須 要 做 出 自

己 以 及 他 人 認 為 溫 柔 體 貼 的 行 為，而 不 是 粗 魯 的 動 作。M c C a l l  

a n d  S i m m o n s（ 1 9 6 6）認 為 一 個 人 的 角 色 認 定 可 提 供 他 當 成 行

為 表 現 的 評 價 標 準 。 當 個 體 表 現 出 的 行 為 與 自 己 在 特 定 社 會

環 境 中 所 想 像 的 自 我 不 一 致 時 ， 他 會 感 到 困 窘 、 受 威 脅 、 以

及 驚 慌 ； 假 如 可 能 的 話 ， 他 會 停 止 該 行 為 以 保 持 住 所 認 定 的

自 我 。  

A n d e r s o n  a n d  C y c h o s z（ 1 9 9 4 , 1 9 9 5） 進 一 步 指 出 如 果 角

色 認 定 會 引 發 或 激 起 與 此 認 定 一 致 的 行 為 ， 那 麼 角 色 認 定 的

顯 要 性 可 以 視 為 行 為 的 重 要 預 測 指 標 。 也 就 是 說 我 們 可 藉 由

個 體 角 色 認 定 的 顯 要 性 來 預 測 他 未 來 的 行 為 。 S t r y k e r  a n d  

S e r p e（ 1 9 8 2）也 指 出 認 定 愈 具 顯 要 性 時，特 定 情 境 中 引 起 該

認 定 的 可 能 性 愈 大 ， 而 認 定 將 會 影 響 到 個 體 在 該 情 境 中 的 行

為 。 這 是 因 為 當 認 定 顯 要 性 在 自 我 概 念 中 愈 高 時 ， 個 體 的 動

機 會 顯 著 ， 而 且 會 知 覺 到 該 情 境 有 較 高 認 定 表 現 的 機 會

（ S c h n e i d e r  &  W i n t e r , 1 9 9 8）。 C a l l e r o（ 1 9 8 5） 主 張 角 色 認 定

的 程 度 需 經 由 行 為 來 表 現， 所 以 角 色 認 定 的 顯 要 性 可 以 反 映

出 與 角 色 認 定 有 關 的 行 為 。 也 就 是 角 色 認 定 顯 要 性 愈 高 ， 當

涉 入 與 認 定 相 關 的 情 境 時 ， 就 會 開 始 表 現 出 與 認 定 有 關 的 行

為（ S c h e n i d e r  &  W i n t e r ,  1 9 9 8）或 與 認 定 一 致 的 行 為（ C h a r n g ,  

P i l i a v i n  &  C a l l e r o ,  1 9 8 8）。 所 以 當 一 個 人 的 運 動 認 定 最 具 顯

要 性 時 ， 這 時 他 的 運 動 認 定 將 會 影 響 到 他 在 相 關 情 境 中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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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現 ， 例 如 觀 看 電 視 節 目 時 會 切 換 到 運 動 頻 道 觀 賞 ， 會 選 擇

運 動 當 成 他 的 休 閒 活 動 等 。 許 多 的 實 徵 研 究 也 發 現 到 這 種 關

係 ， 例 如 ， S t r y k e r  a n d  S e r p e（ 1 9 8 2） 的 研 究 發 現 如 果 一 個

人 對 宗 教 信 仰 者 的 角 色 認 定 顯 要 性 較 高 時 ， 會 花 較 多 時 間 從

事 宗 教 的 相 關 活 動 。 B u r k e  a n d  R e i t z e s（ 1 9 8 1） 針 對 6 4 0 位

大 學 生 的 調 查 研 究 發 現 ， 如 果 他 們 在 學 業 責 任 感 的 認 定 程 度

較 高 ， 那 麼 比 較 會 對 畢 業 後 的 進 修 升 學 做 計 畫 ， 而 且 較 少 去

參 與 學 生 間 的 社 交 活 動 。 C a l l e r o（ 1 9 8 5） 調 查 了 捐 血 者 角 色

認 定 和 六 個 月 內 的 捐 血 次 數 之 間 的 關 係 ， 發 現 到 捐 血 者 的 角

色 認 定 的 顯 要 性 和 捐 血 次 數 有 正 相 關 ， 當 一 個 人 認 為 他 是 一

位 捐 血 者 的 程 度 愈 高 時 ， 他 有 較 多 的 捐 血 行 為 。 而 且 捐 血 者

認 定 程 度 愈 高 ， 愈 會 認 定 他 是 一 位 規 律 的 捐 血 者 、 知 覺 到 別

人 對 他 捐 血 行 為 的 期 望 、 有 較 多 因 捐 血 而 發 展 出 的 人 際 關 係

等 。 A b b o t t 等 （ 1 9 9 9） 以 大 學 籃 球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 發 現 到 認

定 的 顯 要 性 與 行 為 的 選 擇 有 關 ， 運 動 認 定 愈 具 顯 要 性 的 人 ，

愈 會 選 擇 與 運 動 相 關 的 行 為 。 以 上 這 些 研 究 皆 說 明 了 角 色 認

定 的 顯 要 性 是 影 響 到 個 體 行 為 選 擇 的 重 要 關 鍵 。  

角 色 認 定 與 行 為 之 間 的 關 係 在 運 動 領 域 也 獲 得 許 多 的 實

徵 研 究 的 支 持 ， 例 如 ， 發 現 到 高 運 動 員 認 定 的 運 動 員 較 能 夠

專 心 投 入 訓 練 而 且 有 較 好 的 運 動 表 現 （ D a n i s h , 1 9 8 3）， 以 及

較 高 的 運 動 參 與 感（ F o x  &  C o r b i n , 1 9 8 6）。T h e o d o r a k i s（ 1 9 9 4）

以 參 加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的 女 性 為 研 究 對 象 ， 調 查 她 們 在 為 期 兩

個 月 的 體 適 能 計 畫 中 總 共 參 與 的 運 動 時 間 ， 發 現 了 角 色 認 定

能 有 效 地 預 測 運 動 行 為 ，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愈 高 ， 這 段 期 間 會 花

愈 多 的 時 間 在 參 與 健 身 計 畫 運 動 。 此 外 ， 他 認 為 角 色 認 定 在

運 動 心 理 學 中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變 項 ， 一 個 規 律 性 重 覆 的 行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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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如 參 與 競 技 或 健 身 運 動 ， 可 以 視 為 是 個 體 的 角 色 認 定 。

A n d e r s o n 等 人 做 了 一 系 列 關 於 運 動 認 定 和 運 動 行 為 的 研

究 ， 發 現 運 動 認 定 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間 有 正 相 關 ， 其 中 以 每

週 運 動 次 數 對 於 運 動 認 定 最 具 有 預 測 力 （ A n d e r s o n  &  

C y c h o s z ,  1 9 9 4）； 運 動 認 定 的 程 度 愈 高 的 人 ， 每 週 的 運 動 時

間 愈 久 ， 並 且 從 事 較 激 烈 的 身 體 活 動 （ A n d e r s o n  &  C y c h o s z ,  

1 9 9 5）。運 動 認 定 除 了 與 運 動 行 為 外，也 與 生 理 指 標 有 關，一

個 人 的 運 動 認 定 較 高，那 他 的 體 適 能 狀 況 也 愈 好（ A n d e r s o n ,  

C y c h o s z  &  F r a n k ,  1 9 9 8）。這 些 研 究 皆 顯 示 了 運 動 認 定 可 以 當

作 預 測 運 動 行 為 或 選 擇 的 指 標 ， 也 就 是 說 當 一 個 人 的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愈 高 時 ， 他 會 花 比 較 多 的 時 間 在 參 與 運 動 或 者 選 擇 與

運 動 有 關 的 行 為 。  

 

第 四 節   相 關 量 表 的 編 制  

 

一 、 運 動 員 認 定 量 表  

    B r e w e r 等 人 （ 1 9 9 3） 檢 驗 了 包 括 的 知 覺 重 要 性 量 表

(Perceive Important Profile)、 運 動 自 我 基 模 量 表

(Exercise self-schema)、運 動 認 定量 表 (Exercise identity 

measure)、自 我 角 色 量 表 (Self-Role Scale)等 與 運 動 認 定 有

關 的 量 表 ， 發 現 到 這 些 量 表 只 能 測 出 運 動 認 定 的 強 度 ， 無 法

測 出 運 動 認 定 的 排 他 性 （ e x c l u s i v i t y）。 因 此 ， B r e w e r 等 人

（ 1 9 9 3）根 據 社 會 認 定（ s o c i a l  i d e n t i t y）、排 他 性（ e x c l u s i v i t y）

與 負 面 情 緒（ n e g a t i v e  a f f e c t i v i t y）三 個 向 度 建 構 出 運 動 員 認

定 量 表 （ A t h l e t i c  I d e n t i t y  M e a s u r e m e n t  S c a l e ,  A I M S）。 其 中

社 會 認 定 是 指 個 體 經 由 與 社 會 互 動 後 認 定 自 己 是 運 動 員 的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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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排 他 性 是 指 個 體 只 認 定 自 己 是 一 位 運 動 員 ， 而 排 除 掉 自

我 其 他 角 色 的 程 度 ； 負 面 情 緒 是 指 當 個 體 面 臨 受 傷 、 退 休 等

無 法 繼 續 參 與 運 動 時 所 產 生 的 負 面 情 緒 反 應。本 量 表 共 有 1 0

個 題 項 ， 採 李 克 特 （ L i k e r t  S c a l e） 七 點 計 分 評 量 法 ， 結 果 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度 ，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數 α =.9 3， 隔 兩 週

的 再 測 信 度 為 .8 9。  

    除 此 之 外，B r e w e r 等 人 也 以 知 覺 重 要 性 檔 案（ P e r c e i v e d  

I m p o r t a n c e  P r o f i l e ,  P I P）、自 我 角 色 量 表（ S e l f - R o l e  S c a l e）、

運 動 導 向 問 卷 （ S p o r t  O r i e n t a t i o n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  S O Q）、 自

尊 量 表 （ S e l f - E s t e e m  S c a l e）、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量 表 （ P h y s i c a l  

S e l f - P e r c e p t i o n  P r o f i l e ,  P S P P） 當 成 效 標 ， 用 來 檢 驗 運 動 員

認 定 量 表 對 這 些 量 表 的 預 測 力 ， 結 果 顯 示 運 動 員 認 定 量 表 與

知 覺 重 要 性 檔 案 、 運 動 導 向 問 卷 以 及 自 我 角 色 量 表 之 間 有 高

度 的 相 關 ， 運 動 員 認 定 量 表 與 自 尊 量 表 、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量 表

間 則 無 顯 著 相 關 。  

    以 上 的 這 些 研 究 發 現 為 運 動 員 認 定 量 表 提 供 了 初 步 的

信 、 效 度 證 據 ， 然 而 在 本 量 表 的 結 構 方 面 ， 卻 呈 現 出 單 向 度

的 因 素 結 構 ， 這 與 原 本 多 向 度 的 概 念 並 不 一 致 。 針 對 這 種 差

異 ， B r e w e r ,  B o i n ,  a n d  P e t i t p a s（ 1 9 9 3） 認 為 這 是 因 為 研 究 的

對 象 包 括 運 動 員 與 非 運 動 員 所 造 成 的 ， 所 以 他 們 以 1 2 2 位 足

球 選 手 再 次 檢 驗 運 動 員 認 定 量 表 ， 結 果 顯 示 本 量 表 有 社 會 認

定、排 他 性、負 面 情 緒 三 個 向 度。M a r t i n ,  M u s h e t t ,  a n d  E k l u n d

（ 1 9 9 4）以 5 7 位 殘 障 游 泳 選 手 為 對 象 進 行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

發 現 運 動 員 認 定 量 表 除 了 原 本 的 三 個 向 度 外 ， 還 有 的 第 四 個

向 度 -自 我 認 定（s e l f - i d e n t i t y）。 M a r t i n ,  E k l u n d ,  a n d  M u s h e t t

（ 1 9 9 7）接 著 以 7 8 位 殘 障 游 泳 選 手 為 對 象，以 線 性 結 構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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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行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 結 果 發 現 四 個 向 度 的 模 式 對 運 動 員 認

定 量 有 最 佳 的 適 合 度 ， 支 持 了 運 動 員 認 定 量 表 的 多 向 度 概

念。而 何 全 進 與 盧 俊 宏（ 2 0 0 2）將 B r e w e r 等 人 的 運 動 員 認 定

量 表 翻 譯 為 中 文 版 ， 部 分 加 以 修 正 後 對 2 7 8 位 運 動 員 與 非 運

動 員 進 行 研 究 ， 卻 發 現 到 本 量 表 為 單 向 度 的 結 構 。  

    上 述 多 個 研 究 對B r e w e r 等 人 的 運 動 員 認 定 量 表 做 進 一

步 的 檢 驗 ， 卻 呈 現 出 不 一 致 的 因 素 結 構 。 針 對 這 種 不 一 致 的

研 究 結 果 ， H a l e ,  J a m e s ,  a n d  S t a m b u l o v a（ 1 9 9 9） 認 為 這 是 因

為 研 究 樣 本 過 少 所 導 致 的 。 例 如 ， M a r t i n 等 人 （ 1 9 9 4） 的 研

究 只 有 5 7 位 殘 障 游 泳 選 手，而 M a t h e s o n ,  B r e w e r ,  Va n  R a a l t e ,  

a n d  A n d e r s o n（ 1 9 9 3）只 以 3 1 位 英 國 和 馬 來 西 亞 運 動 選 手 做

為 研 究 對 象 。 H a l e 等 人 （ 1 9 9 9） 認 為 有 必 要 以 更 多 、 更 具 代

表 性 的 樣 本 來 對 運 動 員 認 定 量 表 做 進 一 步 的 檢 驗 ， 以 確 認 其

因 素 結 構 。 因 此 ， 他 們 以 英 國 、 美 國 、 俄 羅 斯 三 個 不 同 文 化

共 1 1 6 0 位 的 運 動 員 為 研 究 對 象，結 果 顯 示 運 動 員 認 定 量 表 是

由 社 會 認 定 、 排 他 性 、 負 面 情 緒 三 個 向 度 所 建 構 而 成 的 。  

    此 外 ，H a l e 等 人（ 1 9 9 9）也 建 議 未 來 應 該 對 運 動 員 認 定

量 表 進 行 修 訂 ， 包 括 可 以 加 入 新 的 題 項 ， 以 及 修 訂 現 有 的 某

些 題 項 ， 使 得 本 量 表 可 用 於 不 同 文 化 之 間 的 樣 本 ， 更 能 反 映

出 社 會 認 定 、 排 他 性 、 負 面 情 緒 三 個 向 度 的 結 構 。  

 

二 、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A n d e r s o n  a n d  C y c h o s z（ 1 9 9 4）以 角 色 認 定 和 行 為 之 間 的

相 互 關 係 為 基 礎 ， 發 展 出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 E x e r c i s e  I d e n t i t y  

S c a l e ,  E I S）。 本 量 表 共 有 9 題 ， 題 項 來 自 於 捐 血 者

（ C a l l e r o , 1 9 8 5；  C h a r ng 等 人 ,1 9 8 8）、 宗 教 涉 入（ S t r y k e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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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r p e , 1 9 8 2）、 運 動 涉 入 （ C u r r y  &  We a n e r , 1 9 8 7） 等 研 究 。 研

究 參 與 者 為 5 1 位 大 學 生，結 果 顯 示 本 量 表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數

α =.9 4，每 個 題 項 與 總 題 項 的 相 關 係 數 介 於 .8 7 至 .5 5，隔 週

的 再 測 信 度 為 .9 3，經 由 主 成 份 分 析，本 量 表 呈 現 出 單 一 向 度

的 結 構 。 除 此 之 外 ， 也 讓 參 與 者 填 寫 運 動 自 陳 量 表 ， 包 括 每

週 運 動 次 數 、 每 週 運 動 頻 率 、 每 次 運 動 的 時 間 、 運 動 強 度 等

四 種 運 動 行 為 。 結 果 顯 示 ， 運 動 認 定 與 運 動 行 為 的 四 種 指 標

皆 有 顯 著 的 正 向 關 係 ， 其 中 以 每 週 運 動 次 數 對 於 運 動 認 定 有

最 大 的 預 測 力 ， 也 就 是 每 週 運 動 次 數 愈 多 的 人 ， 有 愈 高 的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  

    A n d e r s o n  a n d  C y c h o s z（ 1 9 9 5）以 醫 學 中 心 和 健 康 體 適 能

中 心 的 職 員 為 研 究 對 象，要 他 們 回 想 過 去 3 0 天 的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 包 括 運 動 型 態 ， 可 分 為 激 烈 運 動 、 走 路 、 沒 有 運 動 ， 以

及 每 週 運 動 時 間 。 結 果 顯 示 運 動 型 態 和 每 週 運 動 時 間 兩 種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 都 與 運 動 認 定 之 間 有 顯 著 的 相 關 性 ， 也 就 是 每

週 的 運 動 時 間 愈 久 ， 以 及 從 事 較 激 烈 的 身 體 活 動 ， 那 麼 個 體

的 運 動 認 定 的 程 度 也 愈 高 。 A n d e r s o n ,  C y c h o s z ,  a n d  F r a n k e

（ 1 9 9 8）讓 研 究 參 與 者 回 答 過 去 3 0 天 的 運 動 行 為，包 含 每 週

運 動 時 間 、 知 覺 運 動 強 度 、 運 動 的 週 數 ， 並 且 評 估 他 們 的 生

理 指 標 ， 包 含 肌 耐 力 、 體 脂 肪 比 、 最 大 攝 氧 量 。 結 果 顯 示 運

動 行 為 、 生 理 指 標 與 運 動 認 定 之 間 有 顯 著 的 相 關 性 。 之 後

A n d e r s o n ,  C y c h o s z ,  a n d  F r a n k e（ 2 0 0 1） 讓 研 究 參 與 者 回 想 過

去 三 週 的 運 動 行 為 ， 包 括 每 週 的 運 動 次 數 ， 每 次 的 運 動 時 間

以 及 知 覺 運 動 強 度 ， 結 果 也 顯 示 個 體 的 運 動 行 為 與 運 動 認 定

之 間 有 顯 著 的 相 關 。 除 此 之 外 ， 他 們 也 對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結 果 顯 示 這 9 個 題 項 呈 現 出 單 一 向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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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經 由 因 素 分 析 顯 示 此 量 表 是 單 一 向 度 ， 但 由 於

A n d e r s o n 等 人 對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並 未 明 確 地 界 定 運 動 認 定 的

概 念 ， 所 以 有 可 能 使 得 研 究 的 問 題 不 明 確 ， 而 且 因 為 量 表 的

題 項 來 自 於 捐 血 者 、 宗 教 涉 入 、 運 動 涉 入 等 既 有 量 表 ， 這 些

題 項 是 否 有 足 夠 的 代 表 性 以 及 適 切 性 ， 能 夠 建 構 出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 能 夠 代 表 運 動 認 定 的 概 念 ， 實 在 是 令 人 質 疑 。  

 

三 、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為 了 能 精 確 地 測 量 一 般 民 眾 的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 謝 沛 書

（ 2 0 0 4）將 A n d e r s o n 等 人 的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翻 譯 成 中 文，經 由

回 溯 翻 譯 確 認 與 原 始 題 項 無 過 大 的 偏 誤 後 ， 加 入 何 全 進 與 盧

俊 宏 （ 2 0 0 2） 的 運 動 員 自 我 認 同 量 表 中 文 版 的 題 項 ， 並 參 照

B r e w e r 等 人 的 多 向 度 運 動 員 認 定 概 念，加 入 不 同 向 度 的 題 項

於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 形 成 了 包 括 自 我 認 定 、 社 會 認 定 、 排 他

性 、 負 面 情 緒 、 正 面 情 緒 等 五 個 分 量 表 ， 經 由 預 試 並 修 該 改

部 分 題 項 後 將 量 表 暫 訂 為 「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3 6 題 版 」。 接 著 對

2 0 0 位 五 種 不 同 職 業 的 民 眾 進 行 施 測 ， 有 效 樣 本 共 1 7 8 人 ，

平 均 年 齡 為 31.05 歲 （S D = 8 . 9 2）； 男 性 參 與 者 有 9 0 人 ， 女

性 參 與 者 有 89 人 ； 曾 經 參 與 校 隊 的 研 究 者 有 53 人 ， 為 參 與

校 隊 者 有 124 人 。 評 量 方 式 採 用 李 特 克 （L i k e r t  S c a l e） 七 點

計 分 法，從 非 常 同 意（ 7）到 非 常 不 同 意（ 1），得 分 愈 高 代 表

一 個 人 的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愈 高 。  

在 建 構 效 度 方 面 ， 使 用 項 目 分 析 和 因 素 分 析 刪 除 掉 鑑 別

度 和 負 荷 量 低 的 題 項 ， 題 項 由 原 本 的 3 6 題 變 為 2 7 題 ， 同 時

也 抽 取 到 四 個 因 素，這 四 個 分 量 表 在 2 7 題 的 新 版 量 表 題 數 為

「 正 面 情 緒 」 1 0 題 、「 排 他 性 /負 面 情 緒 」1 0 題 、「 運 動 員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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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4 題 、「 重 要 性 」 3 題 。 正 面 情 緒 是 指 個 體 經 由 運 動 得 到

愉 快 感 受 的 程 度；排 他 性 /負 面 情 緒 是 指 一 個 人 因 為 受 傷 或 其

他 因 素 無 法 參 與 運 動 時 ， 產 生 負 面 心 理 反 應 的 程 度 ， 或 是 個

體 只 有 認 定 自 己 是 個 運 動 者 ， 且 排 除 對 其 他 角 色 的 認 定 的 程

度 ； 運 動 員 認 定 是 指 個 體 覺 得 自 己 是 一 個 運 動 員 的 程 度 ； 重

要 性 是 運 動 對 自 我 有 多 重 要 的 程 度 。 量 表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8 . 2 1%， 四 個 分 量 表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數 介 於 .8 1 -.9 4。 最 後

並 將 本 量 表 命 名 為 「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  

 

四 、 國 際 身 體 活 動 量 表 台 灣 中 文 版  

為 了 配 合 國 際 身 體 活 動 量 比 較 的 需 要 ， 以 及 呼 應 國 內 身

體 活 動 的 特 殊 性 ， 劉 影 梅 （ 2 0 0 4） 將 國 際 共 識 小 組 以 過 去 七

天 的 活 動 量 為 期 ， 所 發 展 出 的「 國 際 身 體 活 動 量 表 」（ I PA Q）

翻 譯 成 中 文 ， 經 由 回 溯 翻 譯 和 專 家 審 查 等 過 程 ， 選 用 適 合 國

人 瞭 解 的 措 辭 ， 對 1 4 1 位 年 齡 1 8 到 6 5 歲 的 民 眾 進 行 調 查 研

究 ， 經 由 信 、 效 度 的 檢 驗 後 ， 發 展 出 適 合 本 土 使 用 的 「 國 際

身 體 活 動 量 表 台 灣 中 文 版 」。國 際 身 體 活 動 量 表 台 灣 中 文 版 包

括 自 填 短 版 、 自 填 長 版 和 電 訪 短 版 三 個 不 同 版 本 。 自 填 長 版

所 調 查 的 是 民 眾 過 去 七 天 日 常 生 活 中 分 別 在 工 作 、 家 務 、 交

通 、 及 休 閒 ， 花 了 多 少 天 ， 平 均 每 天 多 少 時 間 在 費 力

（ v i g o r o u s）、 中 等 費 力 （ m o d e r a t e） 及 走 路 上 ， 並 詢 問 工 作

天 及 假 日 坐 著 的 時 間，共 有 2 6 題；自 填 短 版 所 調 查 的 是 民 眾

過 去 七 天 日 常 生 活 中 ， 花 了 多 少 天 ， 平 均 每 天 多 少 時 間 在 費

力 、 中 等 費 力 及 走 路 上 ， 並 詢 問 工 作 天 坐 著 的 時 間 ， 共 有 七

題 ； 國 際 身 體 活 動 量 表 電 話 短 版 與 自 填 短 版 幾 乎 相 同 ， 只 是

藉 由 電 話 取 得 資 料 ， 所 以 一 些 澄 清 的 話 語 ， 共 有 1 1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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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測 信 度 方 面 ， 比 較 前 後 七 天 研 究 參 與 者 在 同 樣 量 表 得

分 的 相 關 ， 結 果 顯 示 自 填 長 版 的 再 測 信 度 為 .7 8， 自 填 短 版

為 .6 7， 電 訪 短 版 為 .9 6， 顯 示 有 國 際 身 體 活 動 量 表 台 灣 中 文

版 良 好 的 穩 定 度 ； 內 容 效 度 方 面 ， 經 由 專 家 會 議 和 專 家 審 查

後 ， 台 灣 中 文 版 與 原 始 量 表 的 語 言 吻 合 度 、 意 思 度 、 分 數 指

標 在 9 8%以 上，內 在 等 級 相 關 係 數 在 .2 7-.9 3 之 間，顯 示 有 良

好 的 一 致 性 ； 在 效 標 關 連 效 度 方 面 ， 三 種 版 本 與 RT 3 三 度 空

間 加 速 器 的 相 關 係 數 在 .3 1-.4 1 之 間 ， 類 似 於 世 界 各 國 ； 同

時 效 度 方 面 ， 以 國 際 身 體 活 動 量 表 台 灣 中 文 版 的 三 個 版 本 做

為 比 較 ， 顯 示 自 填 長 版 、 自 填 短 版 、 電 訪 短 版 三 種 不 同 版 本

的 同 時 效 度 非 常 高，分 別 為 .8 6,.6 3,.8 8，優 於 世 界 各 國；區

辨 效 度 方 面 ， 本 量 表 可 以 區 辨 出 健 康 指 標 ， 其 中 以 區 辨 生 化

數 據 變 項 的 數 量 較 多 ， 而 且 對 身 體 活 動 的 認 知 也 有 良 好 的 區

辨 效 度 ， 在 足 夠 作 答 的 時 間 下 ， 國 中 以 下 程 度 個 案 的 效 標 效

度 並 沒 有 降 低 ， 有 效 消 除 了 本 量 表 不 適 用 於 教 育 程 度 較 低 族

群 的 疑 慮 。 由 以 上 信 效 度 的 指 標 我 們 可 知 國 際 身 體 活 動 量 表

台 灣 中 文 版 與 其 他 語 文 的 版 本 一 樣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 效 度 ， 可

做 為 比 較 全 世 界 人 民 身 體 活 動 量 的 工 具 ， 並 且 適 用 於 台 灣 地

區 民 眾 身 體 活 動 量 的 測 量 。  

 

第 五 節   研 究 目 的  

 

由 於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只 經 由 研 究 者 做 初 步 的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 為 了 瞭 解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的 結 構 是 否 穩 定 ，

有 必 要 以 另 一 樣 本 再 次 檢 驗 此 量 表 。 基 於 此 ，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是 對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的 因 素 結 構 進 行 驗 證 ， 檢 驗 其 建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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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度 。  

 

第 六 節   研 究 問 題 與 假 設  

 

研 究 問 題 ：  

基 於 上 述 的 問 題 背 景 與 對 相 關 量 表 的 探 討 ， 本 研 究 提 出

下 列 之 研 究 問 題 ：  

一 、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的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是 否 具 有 良 好 的

適 配 度 ？  

二 、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是 否 能 夠 預 測 個 體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  

 

研 究 假 設 ：  

依 據 以 上 對 本 研 究 所 提 出 的 研 究 問 題 及 討 論 ， 本 研 究 提

出 下 列 的 研 究 假 設 ：  

一 、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的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具 有 良 好 的 適 配

度 。  

二 、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能 夠 預 測 個 體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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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章   研 究 方 法  

 

第 一 節   研 究 參 與 者  

 

    為 了 瞭 解 一 般 民 眾 運 動 認 定 的 概 念 ， 本 研 究 將 以4 0 0 位

年 齡 在 1 8 歲 以 上 的 一 般 民 眾 為 取 樣 範 圍 ， 分 別 來 自 於 服 務

業 、 製 造 業 、 軍 公 教 、 學 生 與 其 他 等 五 種 職 業 類 別 ， 每 一 職

業 類 別 各 抽 取 8 0 名。將 由 研 究 者 和 同 儕 找 尋 符 合 條 件 的 研 究

參 與 者 ， 經 由 他 們 的 同 意 後 再 進 行 施 測 。  

 

第 二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將 先 徵 得 謝 沛 書 和 劉 影 梅 的 同 意 後 ， 使 用 她 們 所

編 製 的 這 兩 種 測 量 工 具，包 括「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謝 沛

書， 2 0 0 4）（如 附 錄 一 ）以 及「 身 體 活 動 量 表 台 灣 中 文 版 」（劉

影 梅， 2 0 0 4）（ 如 附 錄 二 ）中 自 填 長 版 裡 的 娛 樂、運 動、休 閒

活 動 分 量 表 ， 分 別 來 測 量 一 般 民 眾 的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和 身 體 活

動 量 。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中 運 動 認 定 的 概 念 是 由 正 面 情

緒、排 他 性 /負 面 情 緒、運 動 員 認 定、重 要 性 等 四 個 向 度 所 構

成 ， 其 中 正 面 情 緒 共 有 1 0 題 ， 例 如 ：「 當 我 運 動 時 ， 會 覺 得

心 情 很 愉 悅 」；排 他 性 /負 面 情 緒 共 有 1 0 題，例 如「 和 其 他 事

物 比 較 起 來 ， 我 花 比 較 多 的 時 間 去 學 習 與 運 動 相 關 的 技 能 與

知 識 」、「 如 果 我 被 迫 放 棄 運 動 會 覺 得 很 失 落 」；運 動 員 認 定 共

有 4 題，例 如「 當 我 運 動 表 現 很 差 時，會 覺 得 很 不 好 受 」；重

要 性 共 有 3 題，例 如「 除 了 運 動 以 外，我 沒 有 其 他 擅 長 的 事 」，

以 上 各 題 項 的 評 量 方 式 均 採 用 李 特 克（ L i k e r t  S c a l e）七 點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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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法，從 非 常 同 意（ 7）到 非 常 不 同 意（ 1），得 分 愈 高 代 表 一

個 人 的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愈 高 。 身 體 活 動 量 表 台 灣 中 文 版 中 自 填

長 版 裡 的 娛 樂 、 運 動 、 休 閒 活 動 分 量 表 共 有 6 題 ， 要 填 答 者

回 想 過 去 七 天 中 ， 分 別 以 走 路 、 費 力 的 身 體 活 動 、 中 等 費 力

的 身 體 活 動 等 三 種 不 同 強 度 並 且 持 續 1 0 分 鐘 以 上 的 身 體 活

動 ， 來 當 作 休 閒 活 動 或 運 動 的 天 數 以 及 每 次 的 時 間 。 其 中 費

力 的 身 體 活 動 是 指 這 些 活 動 會 讓 你 的 身 體 覺 得 費 力 ， 呼 吸 比

平 常 喘 很 多 ， 例 如 ： 慢 跑 、 有 氧 舞 蹈 、 打 籃 球 等 ； 中 等 費 力

的 身 體 活 動 表 示 這 些 活 動 會 讓 你 覺 得 身 體 有 點 費 力 ， 呼 吸 比

平 常 喘 些 ， 例 如 ： 以 一 般 速 度 游 泳 、 用 一 般 速 度 騎 腳 踏 車 、

打 桌 球 等 。 如 果 以 較 費 力 的 身 體 活 動 當 作 休 閒 活 動 或 者 花 較

多 的 天 數 、 時 間 在 這 些 休 閒 活 動 上 ， 就 表 示 個 體 在 休 閒 活 動

或 運 動 時 有 較 高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  

 

第 三 節   施 測 程 序  

 

    「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 以 及 「 身 體 活 動 量 表 台 灣 中 文

版 」 中 自 填 長 版 裡 的 娛 樂 、 運 動 、 休 閒 活 動 分 量 表 ， 將 由 研

究 者 或 熟 悉 本 研 究 的 同 儕 親 自 施 測 。 為 了 避 免 施 測 時 因 為 這

兩 個 量 表 先 後 順 序 的 安 排 可 能 影 響 量 表 的 效 度 ， 將 採 用 抵 消

平 衡 法（ c o u n t e r b a l a n c e）抵 消 可 能 的 次 序 效 應（ 洪 蘭 、 曾 志

朗 譯， 1 9 9 7）。將 有 一 半 研 究 參 與 者 先 填 寫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 然 後 再 填 寫 身 體 活 動 量 表 台 灣 中 文 版 中 自 填 長 版 裡 的 娛

樂 、 運 動 、 休 閒 活 動 分 量 表 ， 另 一 半 研 究 參 與 者 則 先 填 寫 身

體 活 動 量 表 台 灣 中 文 版 中 自 填 長 版 裡 的 娛 樂 、 運 動 、 休 閒 活

動 分 量 表 ， 然 後 再 填 寫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 均 採 分 層 隨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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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式 進 行 。 在 標 準 化 的 施 測 程 序 方 面 ， 除 了 由 研 究 者 及 清 楚

本 研 究 的 同 儕 其 中 的 一 人 親 自 到 場 施 測 外 ， 在 施 測 前 將 由 施

測 者 宣 讀 指 導 語 後 再 進 行 填 答 ， 所 有 問 卷 採 不 記 名 方 式 進

行 ， 填 答 完 畢 後 研 究 參 與 者 將 兩 種 問 卷 投 入 所 準 備 的 紙 箱

中 ， 以 確 保 填 答 資 料 的 保 密 性 。 兩 份 問 卷 所 需 填 答 的 時 間 總

共 約 1 0 分 鐘 。  

    在 問 卷 回 收 方 面 ， 如 果 是 空 白 卷 、 任 何 一 頁 填 答 同 一 性

質 答 案 、 其 中 一 頁 未 填 寫 ， 以 及 明 顯 以 Z 字 型 或 斜 線 方 式 填

寫 者 ， 將 以 廢 卷 來 認 定 。  

 

第 四 節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本 研 究 根 據 謝 沛 書 （2 0 0 4） 所 編 製 的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 提 出 的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如 下 圖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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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 ：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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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資 料 分 析  

 

    本 研 究 將 以 線 性 結 構 模 式 （L I S R E L）， 對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進 行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 以 考 驗 量 表 測 量 模 式 的 適 合

度 。 並 以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為 預 測 變 項 ， 身 體 活 動 量 表 台

灣 中 文 版 中 自 填 長 版 裡 的 娛 樂 、 運 動 、 休 閒 活 動 分 量 表 為 效

標 變 項 ， 進 行 迴 歸 分 析 （ r e g r e s s i o n  a n a l y s i s）， 瞭 解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對 運 動 相 關 行 為 的 預 測 力 ， 以 檢 驗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的 建 構 效 度。將 分 別 使 用 L I S R E L  8 . 5 2 版 和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0 . 0 版 電 腦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來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  

在 做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時 ， 模 式 的 適 合 度 是 指 假 設 測 量 模

式 與 觀 察 資 料 間 一 致 性 的 程 度 ， 是 用 來 決 定 模 式 被 拒 絕 與

否 ， 也 用 來 修 正 被 拒 絕 的 模 式 及 建 立 新 模 式 之 依 據 。 黃 芳 銘

（ 2 0 0 3） 與 張 紹 勳 （ 2 0 0 1） 指 出 L I S R E L 程 式 中 提 供 了 以 下

幾 種 指 標 可 用 來 評 鑑 模 式 的 適 合 度 ， 對 其 說 明 如 下 ：  

一 、 χ 2（ C h i - s q u a r e） : 

    對 線 性 結 構 模 式 而 言 ， 在 某 種 自 由 度 之 下 獲 得 一 個 顯 著

的 χ 2 值，代 表 觀 察 矩 陣 與 理 論 估 計 矩 陣 之 間 是 不 適 配 的。而

模 式 之 適 合 度 檢 驗 乃 是 期 望 獲 得 資 料 與 模 式 是 適 配 的 ， 因  

此，就 必 須 獲 得 不 顯 著 的 χ 2 值，一 般 學 者 建 議 χ 2 之 顯 著 水 準

需 大 於 0 . 1 以 上 ， 模 式 才 可 被 接 受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χ 2 值 對 樣

本 數 目 相 當 敏 感，當 樣 本 愈 大 時， χ 2 值 愈 容 易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導 致 假 設 模 式 遭 受 拒 絕。此 外，常 態 性 的 假 定 對 χ 2 的 檢 定 也

會 產 生 影 響 ， 當 觀 察 資 料 是 非 常 態 的 情 形 下 ， χ 2 檢 定 會 導 致

對 真 實 模 式 過 多 的 拒 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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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χ 2 / d f：  

    因 為 在 考 驗 測 量 模 式 的 適 合 度 時，χ2的 統 計 受 到 樣 本 人

數 的 影 響 ， χ 2 和 自 由 度 的 比 率 可 做 為 整 體 適 合 度 考 驗 的 指

標 。 一 般 而 言 ， χ 2 / d f 介 於 1 . 0 - 2 . 0 之 間 則 顯 示 測 量 模 式 有 非

常 好 的 適 合 度 ， 介 於 2 . 0 - 3 . 0 之 間 ， 則 表 示 測 量 模 式 具 有 可

接 受 的 適 合 度 。  

 

三 、 G F I（ G o o d n e s s  o f  F i t）  

    最 佳 適 合 度 指 標（G F I）可 以 顯 現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的 程 度 ，

也 就 是 說 ， 從 G F I 值 可 以 看 出 理 論 模 式 的 變 異 數 與 共 變 數 可

以 解 釋 觀 察 資 料 的 變 異 數 與 共 變 數 的 程 度 。 其 範 圍 大 小 介 於

0 與 1 之 間 ， 數 值 愈 接 近 1， 表 示 適 合 度 愈 高 。 一 般 而 言 ，

G F I 值 大 於 0 . 9 時 表 示 有 良 好 的 適 合 度 。  

 

四 、 A G F I 

    對 調 整 後 適 合 度 指 標（A G F I）而 言 ， 其 目 的 在 於 利 用 自

由 度 和 變 項 個 數 之 比 率 來 調 整 G F I。A G F I 可 用 來 比 較 同 一 組

資 料 不 同 模 式 的 適 配 度 ， 也 可 以 比 較 不 同 組 資 料 同 一 模 式 的

適 配 度 。 其 範 圍 大 小 介 於 0 與 1 之 間 ， 數 值 愈 接 近 1， 表 示

適 合 度 愈 高 。 一 般 而 言 ， G F I 值 大 於 0 . 9 時 表 示 有 良 好 的 適

合 度 。  

 

五 、 R M R 

    是 指 適 配 殘 差 變 異 數 /共 變 數 的 平 均 的 平 方 根，是 用 來 比

較 同 一 組 數 據 在 兩 個 不 同 模 式 的 比 較 。 由 於 此 一 指 標 受 到 尺

度 的 影 響 ， 因 此 ， 沒 有 一 個 門 檻 來 決 定 何 種 數 值 以 下 模 式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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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接 受 ， 但 若 是 兩 個 模 式 是 使 用 相 同 資 料 來 檢 定 ， 則 可 用 此

指 標 來 比 較 其 優 劣 ， 當 R M R 值 愈 小 即 表 示 那 個 模 式 較 好 。  

 

六 、 R M S E A（ R o o t  M e a n  S q u a r e  E r r o r  o f  A p p r o x i m a t i o n）  

    R M S E A 是 近 年 來 相 當 受 到 重 視 的 模 式 適 合 度 指 標，許 多

的 研 究 顯 示 R M S E A 在 評 鑑 適 合 度 時 表 現 得 比 其 他 許 多 指 標

還 要 好（ B r o w n e  &  A r m i n g e r ,  1 9 9 5  ； M a r s h  &  B a l l a ,  1 9 9 4）。

它 是 用 來 衡 量 每 個 自 由 度 的 差 異 ， 對 於 模 式 中 估 計 參 數 的 數

目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 S t e i g e r（ 1 9 8 9）、 B r o w n e  a n d  M e l s（ 1 9 9 0）

指 出 當 R M S E A 等 於 或 小 於 0 . 0 5，表 示 假 設 模 式 可 以 被 接 受，

通 常 將 此 視 為 良 好 適 配 ； 0 . 0 5 - 0 . 0 8 視 為 不 錯 的 適 配 ；

0 . 0 8 - 0 . 1 0 之 間 則 是 中 度 適 配 ； 大 於 0 . 1 0 表 示 不 良 適 配 。  

 

 七、N F I（ N o r m e d  F i t  I n d e x）與 N N F I（ N o n - n o r m e d  F i t  I n d e x） 

    N F I 是 以 χ 2 值 為 基 礎 算 出 的 適 合 度 指 標 ， 範 圍 介 於 0 - 1

之 間 。 N N F I 的 值 是 在 加 入 自 由 度 的 考 量 之 後 N F I 所 產 生 的

值。N F I 與 N N F I 若 大 於 0 . 9 時 則 測 量 模 式 具 有 良 好 的 適 合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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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參 章   結 果  

 

    本 研 究 正 式 施 測 之 問 卷 為4 5 0 份 ， 剔 除 掉 包 括 空 白 卷 、

任 何 一 頁 填 答 同 一 性 質 答 案 、 一 頁 以 上 未 填 答 者 、 以 及 明 顯

以 Z 字 型 或 斜 線 方 式 填 答 等 無 效 問 卷 後 ， 有 效 問 卷 共 有 4 0 5

份。研 究 參 與 者 共 4 0 5 人，平 均 年 齡 為 3 2 . 9 1 歲（ S D＝ 8 . 9 6），

其 中 男 性 參 與 者 有 1 7 0 人，平 均 年 齡 為 3 5 . 4 6 歲（ S D＝ 9 . 0 4），

女 性 參 與 者 有 2 3 5 人，平 均 年 齡 為 3 1 . 0 6 歲（ S D＝ 8 . 4 5）。研

究 參 與 者 的 職 業 分 佈 為 ： 服 務 業 8 2 人 （ 2 0 . 2﹪ ）、 軍 公 教 8 3

人（ 2 0 . 2﹪ ）、製 造 業 7 9 人（ 1 9 . 5﹪ ）、學 生 8 1 人（ 2 0 . 0﹪ ）、

其 他 8 0 人 （ 1 9 . 8﹪ ）。 研 究 教 育 者 的 教 育 程 度 為 ： 國 中 及 以

下 畢 業 者 有 5 人 （ 1 . 2﹪ ）， 高 中 畢 業 者 有 5 7 人 （ 1 4 . 1﹪ ），

專 科 畢 業 者 有 7 6 人 （ 1 8 . 8﹪ ）， 大 學 及 研 究 所 畢 業 者 有 2 6 7

人（ 6 5 . 9﹪ ）。 研 究 參 與 者 中 曾 經 參 與 校 隊 者 有 1 3 5 人（ 3 3 . 3

﹪ ）， 未 參 與 校 隊 者 有 2 7 0 人 （ 6 6 . 7﹪ ）。  

 

第 一 節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之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一 、 樣 本 資 料 和 峰 度 的 考 驗  

    在 進 行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的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前 ， 將 先

以 S P S S  1 2 . 0 版 來 考 驗 樣 本 資 料 是 否 符 合 常 態 分 配。M a r d i a ' s

（ 1 9 8 5） 的 研 究 指 出 觀 察 變 項 要 符 合 常 態 分 配 ， 其 峰 度

（ K u r t o s i s）和 偏 態（ S k e w n e s s）係 數 最 好 介 於 正 負 2 之 間 。

K l i n e（ 1 9 9 8）指 出 在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的 應 用 上，當 偏 態 係 數 的

絕 對 值 大 於 1 0，峰 度 係 數 的 絕 對 值 大 於 3 視 為 非 常 態。本 研

究 樣 本 資 料 的 峰 度 和 偏 態 係 數 介 於 - 1 . 0 0 4∼ . 2 5 9 及 - . 6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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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8 8 之 間 （ 見 表 一 ）， 均 在 可 接 受 的 範 圍 內 ， 故 可 視 為 常

態 分 配 。  

 

表 一   量 表 描 述 統 計 及 偏 態 、 峰 度 係 數 摘 要 表  

觀 察 變 項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偏 態 係 數   峰 度 係 數  

A 1      4 0 5     4 . 1 4     1 . 5 5      - . 1 6 0      - . 6 8 3  

A 2      4 0 5     5 . 0 2     1 . 5 6      - . 6 2 4      - . 3 0 2  

A 3      4 0 5     4 . 4 5     1 . 6 1      - . 3 0 2      - . 6 7 6  

A 4      4 0 5     4 . 4 5     1 . 5 4      - . 2 2 0      - . 6 1 2  

A 5      4 0 5     4 . 3 9     1 . 4 7      - . 1 8 9      - . 5 1 0  

A 6      4 0 5     4 . 8 7     1 . 5 4      - . 5 9 3      - . 2 6 5  

A 7      4 0 5     3 . 9 3     1 . 5 9       . 0 1 1      - . 7 2 5  

A 8      4 0 5     4 . 9 1     1 . 4 7      - . 4 0 7      - . 4 6 9  

A 9      4 0 5     4 . 2 1     1 . 6 1      - . 1 1 5      - . 7 4 0  

A 1 0     4 0 5     3 . 8 4     1 . 6 8       . 0 6 1      - . 8 9 8  

B 1      4 0 5     3 . 2 4     1 . 4 8       . 3 7 3      - . 4 2 7  

B 2      4 0 5     4 . 0 9     1 . 7 6      - . 0 5 7      - . 8 7 7  

B 3      4 0 5     3 . 6 3     1 . 5 7       . 1 8 2      - . 6 7 4  

B 4      4 0 5     3 . 8 8     1 . 7 7      - . 0 2 7     - 1 . 0 0 4  

B 5      4 0 5     3 . 4 0     1 . 5 0       . 2 8 2      - . 3 8 7  

B 6      4 0 5     3 . 4 6     1 . 5 5       . 3 9 8      - . 4 7 4  

B 7      4 0 5     3 . 8 5     1 . 7 5       . 1 4 1      - . 9 0 8  

B 8      4 0 5     3 . 3 8     1 . 4 3       . 2 1 9      - . 5 2 3  

B 9      4 0 5     3 . 1 6     1 . 6 5       . 4 1 1      - . 7 1 2  

B 1 0     4 0 5     3 . 6 8     1 . 5 9       . 1 4 0      - . 7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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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察 變 項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偏 態 係 數   峰 度 係 數  

C 1      4 0 5     4 . 2 7     1 . 6 3      - . 1 5 6      - . 7 7 4  

C 2      4 0 5     2 . 9 7     1 . 6 9       . 6 7 0      - . 3 1 3  

C 3      4 0 5     3 . 6 0     1 . 6 2       . 3 2 0      - . 7 6 6  

C 4      4 0 5     3 . 8 0     1 . 7 2       . 0 7 1      - . 8 5 3  

D 1      4 0 5     2 . 2 9     1 . 3 1       . 8 8 6      . 2 5 9  

D 2      4 0 5     2 . 5 7     1 . 5 4       . 7 4 8      - . 2 4 1  

D 3      4 0 5     2 . 9 2     1 . 5 1       . 6 1 9      - . 0 9 2  

 

二 、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之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本 研 究 採 線 性 結 構模 式 對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進 行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 考 驗 量 表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的 適 配 度 ， 以 最 大 概

似 法 （ m a x i m u n  l i k e l i h o o d  m e t h o d） 進 行 評 估 ， 評 估 的 結 果

做 為 模 式 適 配 度 的 評 鑑 。 根 據 謝 沛 書 （ 2 0 0 4） 所 編 製 的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 提 出 了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 此 模 式 是 由 2 7

個 觀 察 變 項 和 正 面 情 緒、排 他 性 /負 面 情 緒、運 動 員 認 定、重

要 性 等 四 個 潛 在 變 項 所 構 成 的 。 正 面 情 緒 假 設 影 響 了 A 1∼

A10 等 十 個 觀 察 變 項 ， 而A 1∼ A 1 0 依 序 分 別 代 表 本 研 究 施 測

量 表 中 的 第 4、 7、 1 0、 1 1、 1 3、 1 6、 1 8、 1 9、 2 2、 2 7 題 ； 排

他 性 /負 面 情 緒 假 設 影 響 了 等 十 個 觀 察 變 項，B 1∼ B 1 0 依 序 分

別 代 表 本 研 究 施 測 量 表 中 的 第 1、 2、 3、 5、 6、 8、 9、 1 4、

1 5、2 0 題；運 動 員 認 定 假 設 影 響 了 C 1∼ C 4 等 四 個 觀 察 變 項，

而 C 1∼ C 4 依 序 分 別 代 表 本 研 究 施 測 量 表 中 的 第 1 2、1 7、2 5、

2 6 題 ； 重 要 性 假 設 影 響 了 D 1∼ D 3 等 三 個 觀 察 變 項 ， 而 D 1

∼ D 3 依 序 分 別 代 表 本 研 究 施 測 量 表 中 的 第 2 1、 2 3、 2 4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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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模 式 的 基 本 適 配 度  

    1、 T H E TA D E LTA 值 從 0 . 2 2 3 到 0 . 7 1 9，皆 為 正 值 並 無 負

的 誤 差 變 項。而 T H E TA D E LTA 的 t - v a l u e 絕 對 值 介 於

6 . 9 0 1 至 1 3 . 7 6 7 之 間 ， 均 大 於 1 . 9 6，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5）。  

    2、 標 準 化 解 值 λ， 即 因 素 負 荷 量 ， 最 小 值 為 0 . 5 3 0， 最

大 值 為 0 . 8 8 2， 均 介 於 0 . 5 0 至 0 . 9 5 之 間 。  

    3、 所 有 估 計 參 數 的 標 準 誤 皆 小 餘 0 . 1 4 2， 並 未 有 很 大 的

值 （ 見 表 二 ）。  

      由 以 上 的分 析 顯 示 測 量 模 式 並 未 違 反 模 式 的 基 本 適 配

標 準 （ 王 保 進 , 2 0 0 4； 張 紹 勳 , 2 0 0 1）， 故 可 繼 續 評 鑑

整 體 適 配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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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假 設 模 式 參 數 估 計 值 摘 要 表  

參 數
parameter 

t 值  
T-value 

標 準 化 解 值
Standardized Solution

標 準 誤
Standard Error 

誤 差 變 異
THETA DELTA

λ 1 1  

λ 2 1  

λ 3 1  

λ 4 1  

λ 5 1  

λ 6 1  

λ 7 1  

λ 8 1  

λ 9 1  

λ 1 0 1  

λ 1 1 2  

λ 1 2 2  

λ 1 3 2  

λ 1 4 2  

λ 1 5 2 

λ 1 6 2 

λ 1 7 2  

λ 1 8 2  

λ 1 9 2  

λ 2 0 2  

λ 2 1 3  

λ 2 2 3  

λ 2 3 3  

1 7 . 6 9 9  

1 8 . 6 4 3  

1 6 . 9 1 1  

1 9 . 1 5 3  

2 0 . 8 9 4  

2 0 . 3 2 8  

1 9 . 9 0 0  

2 0 . 0 6 3  

1 9 . 5 9 3  

1 8 . 3 5 2  

1 4 . 7 8 8  

1 4 . 1 2 3  

1 8 . 3 0 3  

1 9 . 9 6 0  

1 9 . 2 8 3  

1 9 . 8 2 8  

1 9 . 2 8 9  

2 1 . 4 0 1  

1 7 . 5 4 1  

2 0 . 6 2 5  

1 0 . 7 7 6  

1 7 . 3 8 7  

1 6 . 5 0 6  

0 . 7 5 6  

0 . 7 8 4  

0 . 7 3 2  

0 . 7 9 8  

0 . 8 4 5  

0 . 8 3 0  

0 . 8 1 9  

0 . 8 2 3  

0 . 8 1 0  

0 . 7 7 5  

0 . 6 6 1  

0 . 6 3 8  

0 . 7 7 3  

0 . 8 2 0  

0 . 8 0 1  

0 . 8 1 6  

0 . 8 0 1  

0 . 8 5 7  

0 . 7 5 1  

0 . 8 3 7  

0 . 5 3 0  

0 . 7 7 3  

0 . 7 4 4 

0 . 0 6 6  

0 . 0 6 6  

0 . 0 7 0  

0 . 0 6 4  

0 . 0 5 9  

0 . 0 6 3  

0 . 0 6 6  

0 . 0 6 0  

0 . 0 6 6  

0 . 0 7 1  

0 . 0 6 6  

0 . 0 8 0  

0 . 0 6 6  

0 . 0 7 3  

0 . 0 6 2  

0 . 0 6 4  

0 . 0 7 3  

0 . 0 5 7  

0 . 0 7 0  

0 . 0 6 5  

0 . 0 8 0  

0 . 0 7 5  

0 . 0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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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假 設 模 式 參 數 估 計 值 摘 要 表 (續 一 ) 

參 數
parameter 

t 值  
T-value 

標 準 化 解 值
Standardized Solution

標 準 誤
Standard Error 

誤 差 變 異
THETA DELTA

λ 2 4 3  

λ 2 5 4  

λ 2 6 4  

λ 2 7 4  

δ 1  

δ 2  

δ 3  

δ 4  

δ 5  

δ 6  

δ 7  

δ 8  

δ 9  

δ 1 0  

δ 1 1  

δ 1 2  

δ 1 3  

δ 1 4  

δ 1 5  

δ 1 6  

δ 1 7  

δ 1 8  

δ 1 9  

1 4 . 2 7 8  

1 1 . 2 1 7  

1 5 . 8 9 4  

2 0 . 9 6 5  

1 3 . 3 0 2  

1 3 . 1 2 4  

1 3 . 4 2 5  

1 3 . 0 1 3  

1 2 . 5 0 8  

1 2 . 6 9 7  

1 2 . 8 2 3  

1 2 . 7 7 7  

1 2 . 9 0 5  

1 3 . 1 8 3  

1 3 . 7 0 9  

1 3 . 7 6 7  

1 3 . 2 4 5  

1 2 . 8 7 8  

1 3 . 0 4 5  

1 2 . 9 1 2  

1 3 . 0 4 3  

1 2 . 4 0 7  

1 3 . 3 7 3  

0 . 6 6 7  

0 . 5 4 5  

0 . 7 1 9  

0 . 8 8 2 

0 . 0 8 0  

0 . 0 6 3  

0 . 0 7 0  

0 . 0 6 3  

0 . 0 7 7  

0 . 0 7 2  

0 . 0 9 0  

0 . 0 6 6  

0 . 0 5 0  

0 . 0 5 8  

0 . 0 6 5  

0 . 0 5 3  

0 . 0 6 9  

0 . 0 8 5  

0 . 0 9 0  

0 . 1 3 3  

0 . 0 7 4  

0 . 0 8 0  

0 . 0 6 2  

0 . 0 6 2  

0 . 0 8 4  

0 . 0 4 4  

0 . 0 8 8  

 

 

 

 

1 . 0 2 9  

0 . 9 4 2  

1 . 2 1 0  

0 . 8 5 8  

0 . 6 2 1  

0 . 7 3 5  

0 . 8 3 8  

0 . 6 8 3  

0 . 8 8 8  

1 . 1 2 0  

1 . 2 2 9  

1 . 8 3 5  

0 . 9 8 7  

1 . 0 2 6  

0 . 8 0 9  

0 . 8 0 7  

1 . 0 9 6  

0 . 5 4 5  

1 . 1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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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假 設 模 式 參 數 估 計 值 摘 要 表 (續 二 ) 

參 數
parameter 

t 值  
T-value 

標 準 化 解 值
Standardized Solution

標 準 誤
Standard Error 

誤 差 變 異
THETA DELTA

δ 2 0  

δ 2 1  

δ 2 2  

δ 2 3  

δ 2 4  

δ 2 5  

δ 2 6  

δ 2 7  

1 2 . 6 8 3  

1 3 . 3 7 1  

1 0 . 8 3 2  

1 1 . 4 2 6  

1 2 . 4 5 3  

1 3 . 4 2 1  

1 2 . 1 3 8  

6 . 9 0 1  

 0 . 0 6 0  

0 . 1 4 2  

0 . 1 0 6  

0 . 1 0 2  

0 . 1 3 2  

0 . 0 8 9  

0 . 0 9 5  

0 . 0 7 3  

0 . 7 5 6  

1 . 9 0 0  

1 . 1 4 8  

1 . 1 6 9  

1 . 6 4 0  

1 . 2 0 0  

1 . 1 4 8  

0 . 5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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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1、對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進 行 考 驗，其 整 體 適 配 情 形 χ 2
（ 3 1 8）

＝ 1 5 0 7 . 3 4， p＜ . 0 5； χ 2 / d f＝ 4 . 7 4、 G F I＝ 0 . 7 8 3、 A G F I

＝ 0 . 7 4 3 、 R M S E A ＝ 0 . 0 9 6 、 R M R ＝ 0 . 1 5 3 、 C F I ＝

0 . 9 7 4、 N F I＝ 0 . 9 6 6、 N N F I＝ 0 . 9 7 1（ 見 表 三 ）， 其 中

χ 2 / d f、 G F I、 A G F I、 R M S E A 等 數 值 ， 並 不 符 合 良 好

適 配 之 標 準 ， 顯 示 本 假 設 模 式 無 法 適 配 實 際 資 料 。

而 模 式 標 準 化 Φ 相 關 介 於 . 8 7∼ . 7 2（ 見 表 四 ）， 顯 示

四 個 潛 在 變 項 之 間 的 相 關 偏 高 。  

 

表 三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模 式 適 配 度 摘 要 表  

適 配 指 標   χ2      χ2 / d f    GFI     AGFI    R MSE A   R MR    C FI     NFI    NNFI 

適 配 值  1 5 0 7 . 3 4    4 . 7 4    0 . 7 8 3    0 . 7 4 3     0 . 0 9 6     0 . 1 5    0 . 9 7 4   0 . 9 6 6   0 . 9 7 1 

 

 

表 四   量 表 各 潛 在 變 項 間 相 關 係 數 （Φ 係 數 ） 摘 要 表  

正面情緒 負面情緒/排他性 運動員認定 重要性

正面情緒         -- 

負面情緒/排他性  . 8 7         -- 

運動員認定       . 7 9         . 8 4           -- 

重要性          . 7 2         . 8 7          . 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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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 n g（ 1 9 8 3） 指 出 如 果 參 數 估 計 的 結 果 不 理 想 ， 也 就 是

當 理 論 模 式 與 觀 察 資 料 的 適 配 度 不 佳 時 ， 研 究 者 可 利 用 不 同

的 程 序 與 方 法 去 修 正 模 式 ， 以 提 高 模 式 的 適 配 度 ， 稱 為 模 式

修 正 （ m o d e l  m o d i f i c a t i o n）。 L I S R E L 8 . 5 2 分 析 的 結 果 提 供 了

修 正 指 標（ M o d i f i c a t i o n  I n d e x； M I）以 供 瞭 解 造 成 適 配 度 不

佳 的 來 源 。 這 是 藉 由 將 在 檢 定 參 數 矩 陣 中 原 先 界 定 為 固 定 的

參 數 ， 改 為 自 由 參 數 ， 也 就 是 將 原 先 不 估 計 的 路 徑 參 數 加 以

估 計 後，模 式 χ 2 可 以 減 少 的 量。若 修 正 指 數 過 大 則 表 示 該 參

數 適 配 資 料 不 夠 好，通 常 其 值 大 於 3 . 8 4 表 示 顯 著 的 大。進 行

模 式 參 數 的 修 正 包 括 將 不 同 觀 察 變 項 的 測 量 誤 差 界 定 為 相 關

（ 自 由 參 數 ），以 及 改 變 觀 察 變 項 和 潛 在 變 項 之 間 因 素 負 荷 量

參 數 的 固 定 與 自 由 估 計 狀 態 。 雖 然 修 正 指 標 可 以 提 高 模 式 的

適 配 度 ， 但 是 在 做 調 整 時 必 須 以 學 理 做 為 基 礎 ， 有 很 好 的 解

釋 理 由 才 可 以 進 行 新 參 數 的 釋 放 。  

經 由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的 考 驗 ， 本 假 設 模 式 的 整 體 適 配 情

形 並 不 佳 ， 而 由 L I S R E L 8 . 5 2 分 析 所 提 供 λ、 δ 值 的 修 正 指 標

中，大 於 3 . 8 4 顯 著 值 的 修 正 指 標 過 多，除 無 法 有 效 地 提 升 整

體 模 式 的 適 配 度 外 ， 亦 難 以 對 修 正 後 的 模 式 進 行 有 效 、 合 理

的 解 釋 。  

 

三 、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二 之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為 了 提 升S E M 模 式 的 適 配 度 ， 指 標 變 數 x 及 y 個 數 愈

少，愈 能 使 S E M 模 式 適 合，最 好 每 個 構 念 的 觀 察 變 數（ 指 標 ）

限 制 在 2 至 4 個 ， 即 每 一 個 構 念 只 取 因 素 負 荷 量 最 高 的 前 4

個 指 標 變 數；有 時 模 式 適 配 度 比 R 2 或 因 素 負 荷 量 判 定 力 來 得

差 ， 適 配 度 僅 是 衡 量 該 模 式 的 參 數 估 計 如 何 接 近 樣 本 之 共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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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 研 究 者 應 該 將 焦 點 放 在 該 模 式 的 可 預 測 性 ， 著 重 在 該 結

構 的 路 徑 和 因 素 負 荷 量 是 否 夠 大 ， 不 應 只 重 視 該 模 式 有 沒 有

達 到 統 計 顯 著 水 準 。 一 般 而 言 ， 因 素 負 荷 量 應 該 至 少 0 . 6 以

上 ， 理 想 應 該 是 在 0 . 7 以 上 ， 才 能 表 示 每 個 測 量 的 變 異 數 有

5 0﹪ 能 被 潛 在 變 數 解 釋（ 張 紹 勳 , 2 0 0 1）。因 此 ， 將 以 謝 沛 書

（ 2 0 0 4） 所 編 製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不 同 因 素 中 因 素 負 荷 量

最 高 的 前 4 個 、 而 且 符 合 因 素 負 荷 量 高 於 0 . 6 的 題 項 ， 對 原

本 的 模 式 重 新 進 行 修 正 成 為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二 。  

    圖 二 為 符 合不 同 因 素 中 因 素 負 荷 量 最 高 的 前 4 個 以 及 因

素 負 荷 量 高 於 0 . 6 的 題 項 ， 所 提 出 的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二 ， 是

由 1 2 個 觀 察 變 項 和 正 面 情 緒 、 排 他 性 /負 面 情 緒 、 運 動 員 認

定 、 重 要 性 等 四 個 潛 在 變 項 所 構 成 的 。 正 面 情 緒 假 設 影 響 了

A 1∼ A 4 等 四 個 觀 察 變 項，而 A 1∼ A 4 依 序 分 別 代 表 本 研 究 施

測 量 表 中 的 第 7、 1 6、 1 9、 2 2 題；排 他 性 /負 面 情 緒 假 設 影 響

了 B 1∼ B 4 等 四 個 觀 察 變 項，而 B1∼ B4 依 序 分 別 代 表 本 研 究

施 測 量 表 中 的 第 1、 6、 8、 9 題；運 動 員 認 定 假 設 影 響 了 C 1、

C 2 等 兩 個 觀 察 變 項 ， 而 C 1、 C 4 依 序 分 別 代 表 本 研 究 施 測 量

表 中 的 第 1 2、 2 5 題；重 要 性 假 設 影 響 了 D 1、 D 2 等 兩 個 觀 察

變 項 ， 而 D 1、 D 2 依 序 分 別 代 表 本 研 究 施 測 量 表 中 的 第 2 1、

2 3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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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二  

 

(一 )模 式 二 的 基 本 適 配 度  

    1、T H E TA D E LTA 值 0 . 4 6 6 從 到 1 . 9 5 5，皆 為 正 值 並 無 負

的 誤 差 變 項 。 而 T H E TA D E LTA 的 t - v a l u e 絕 對 值 介

於 2 . 6 4 2 至 1 3 . 0 3 1 之 間 ， 均 大 於 1 . 9 6，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5）（ 見 表 五 ）。  

    2、 標 準 化 解 值λ， 即 因 素 負 荷 量 ， 最 小 值 為 0 . 5 1 1， 最

大 值 為 0 . 8 9 8， 均 介 於 0 . 5 0 至 0 . 9 5 之 間 。  

    3、所 有 估 計 參 數 的 標 準 誤 皆 小 餘0 . 1 7 1，未 有 很 大 的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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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以 上 的 分 析 顯 示 測 量 模 式 並 未 違 反 模 式 的 基 本 適 配

標 準 ， 故 可 繼 續 評 鑑 整 體 適 配 度 。  

 

表 五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假 設 模 式 二 參 數 估 計 值 摘 要 表  

參 數
parameter 

t 值  
T-value 

標 準 化 解 值
Standardized Solution

標 準 誤
Standard Error 

誤 差 變 異
THETA DELTA

λ 1 1  

λ 2 1  

λ 3 1  

λ 4 1  

λ 5 2  

λ 6 2  

λ 7 2  

λ 8 2  

λ 9 3  

λ 1 0 3  

λ 1 1 4  

λ 1 2 4  

δ 1 

δ 2 

δ 3 

δ 4 

δ 5 

δ 6 

δ 7 

δ 8 

19.758 

22.466 

22.105 

18.011 

13.909 

19.099 

20.077 

18.886 

9.335 

11.807 

11.870 

16.184 

11.651 

9.366 

9.784 

12.414 

13.031 

10.928 

10.155 

11.072 

0.822 

0.892 

0.883 

0.773 

0.645 

0.812 

0.840 

0.806 

0.511 

0.690 

0.624 

0.898 

0.068 

0.052 

0.048 

0.084 

0.098 

0.070 

0.070 

0.097 

0.065 

0.061 

0.058 

0.069 

0.069 

0.064 

0.065 

0.075 

0.089 

0.095 

0.069 

0.086 

 

 

 

 

 

 

 

 

 

 

 

 

 

0.790 

0.483 

0.466 

1.042 

1.275 

0.769 

0.713 

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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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假 設 模 式 二 參 數 估 計 值 摘 要 表 （ 續 ）  

參 數
parameter 

t 值  
T-value 

標 準 化 解 值
Standardized Solution

標 準 誤
Standard Error 

誤 差 變 異
THETA DELTA

δ 9 

δ 10 

δ 11 

δ 12 

12.358 

8.009 

11.045 

2.642 

 0.158 

0.171 

0.094 

0.174 

1.955 

1.373 

1.041 

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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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如 下 ：  

    1、 對 假 設 性 測 量模 式 二 進 行 考 驗 ， 其 整 體 適 配 情 形 χ 2

（ 4 8）＝ 1 4 2 . 5 7 9， p＜ . 0 5； χ 2 / d f＝ 2 . 9 7、G F I＝ 0 . 9 4 4、

A G F I＝ 0 . 9 1 0、 R M S E A＝ 0 . 0 7 0、 R M R＝ 0 . 1 1 1、 C F I

＝ 0 . 9 8 2、 N F I＝ 0 . 9 7 4、 N N F I＝ 0 . 9 7 6（ 見 表 六 ）， 除

χ 2 值 達 顯 著 ， 表 示 假 設 模 式 與 觀 察 值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符 合 良 好 適 配 之 標 準 外 ， 其 餘 適 配 指 標 皆 顯

示 整 體 模 式 有 良 好 的 適 配 情 形 。 而 模 式 標 準 化 Φ 相

關 介 於 . 8 0∼ . 4 5（ 見 表 七 ）， 顯 示 四 個 潛 在 變 項 之 間

具 有 中 度 相 關 。  

 

表 六   模 式 二 之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模 式 適 配 度 摘 要 表  

適 配 指 標    χ2      χ2 / d f    GFI     AGFI    R MSE A   R MR    C FI     NFI    NNFI

適 配 值   1 4 2 . 5 7 9    2 . 9 7    0 . 9 4 4    0 . 9 1 0     0 . 0 7 0     0 . 111   0 . 9 8 2   0 . 9 7 4   0 . 9 7 6

 

 

表 七   模 式 二 之 各 潛 在 變 項 間 相 關 係 數 （Φ 係 數 ） 摘 要 表  

正面情緒 負面情緒/排他性 運動員認定 重要性

正面情緒         -- 

負面情緒/排他性  . 7 4         -- 

運動員認定       . 7 1         . 8 0           -- 

重要性          . 4 5         . 6 4          . 6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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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對 身 體 活 動 量 之 預 測 分 析  

 

    為 了 瞭 解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能 否 預 測 個 體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 將 以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二 中 的 十 二 個 題 項 的 得 分 做 為 預 測

變 項 ， 劉 影 梅 （ 2 0 0 4） 所 發 展 的 「 國 際 身 體 活 動 量 表 台 灣 中

文 版 」 中 自 填 長 版 裡 的 娛 樂 、 運 動 、 休 閒 活 動 分 量 表 的 得 分

為 個 體 身 體 活 動 量 的 測 量 依 據 ， 做 為 效 標 變 項 。 計 分 方 式 是

分 別 將 個 體 過 去 七 天 在 該 分 量 表 中 花 費 在 費 力 、 中 等 費 力 、

以 及 走 路 所 花 的 時 間 ， 乘 以 不 同 分 類 活 動 的 代 謝 當 量 。 國 際

身 體 活 動 量 表 台 灣 中 文 版 提 供 了 參 考 的 依 據 ， 其 中 費 力 活 動

的 代 謝 當 量 為 8、中 等 費 力 的 代 謝 當 量 為 4、走 路 的 代 謝 當 量

為 3 . 3， 將 這 些 代 謝 當 量 加 總 所 得 即 是 個 體 過 去 七 天 在 些 休

閒 、 運 動 方 面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  

    本 研 究 以 標 準 多 元 迴 歸 來 檢 驗 正 面 情 緒、負 面 情 緒 /排 他

性 、 運 動 員 認 定 、 重 要 性 等 四 個 向 度 與 個 體 過 去 七 天 在 些 休

閒 、 運 動 方 面 身 體 活 動 量 的 多 元 相 關 情 形 ， 其 中 正 面 情 緒 、

負 面 情 緒 /排 他 性、運 動 員 認 定、重 要 性 為 預 測 變 項，過 去 七

天 在 些 休 閒 、 運 動 方 面 身 體 活 動 量 為 效 標 變 項 。 在 進 行 迴 歸

分 析 之 前，先 以 S P S S  F R E Q U E N C I E S 進 行 資 料 是 否 符 合 分 析

假 定 的 檢 驗 。  

     資 料 檢 驗 的 結 果 顯 示 過 去 七 天 在 些 休 閒、運 動 方 面 身 體

活 動 量 有 必 要 進 行 平 方 根 轉 換 來 降 低 偏 態 及 極 端 值 的 數 目 ，

並 改 善 殘 差 的 常 態 性 、 線 性 與 H o m o s c e d a s t i c i t y。 以

M a h a l a n o b i s  d i s t a n c e 檢 驗 並 未 發 現 極 端 值 （ p＜ . 0 0 1）， 也 未

發 現 遺 漏 值 及 s u p p r e s s o r 變 項 。 進 行 迴 歸 分 析 的 資 料 N＝

4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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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線 性 檢 驗 顯 示 四 個 預 測 變 項 的t o l e r a n c e 值 明 顯 大 於

0， 介 於 . 4 5 至 . 7 1， 且 四 個 預 測 變 項 的 相 關 係 數 介 於 . 3 8

至 . 6 7， 應 可 排 除 多 元 共 線 性 （ m u l t i c o l l i n e a r i t y） 及 單 一 性

（ s i n g u l a r i t y） 的 顧 慮 。 變 項 的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變 項 之 間

的 相 關 係 數 、 未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 B）、 截 距 、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 β）、 s e m i p a r t i a l 相 關 （ s r i
2）、 R 及 R 2 與 調 整 後 R 2 值 ，

請 參 閱 表 八 。  

    迴 歸 係 數 R 值 顯 著 地 異 於0，F（ 4 , 4 0 0）＝ 2 2 . 6 5， p＜ . 0 0 1。

其 中 正 面 情 緒 、 負 面 情 緒 /排 他 性 的B 值 顯 著 異 於 0（ p

＜ . 0 1）。 對 過 去 七 天 在 些 休 閒 、 運 動 方 面 身 體 活 動 量 的 預 測

力 有 顯 著 貢 獻 的 預 測 變 項 有 正 面 情 緒 （ s r i
2＝ . 0 2） 及 負 面 情

緒 /排 他 性 （s r i
2＝ . 0 2）。 整 體 而 言 ， 四 個 預 測 變 項 對 身 體 活

動 量 的 變 異 量 之 預 測 力 為 1 9﹪ （ 校 正 後 為 1 8﹪ ）。  

 

表 八   運 動 認 定 四 向 度 對 於 預 測 身 體 活 動 量 的 標 準 迴 歸 數 值  

變項名稱   身體活動量  正面情緒   負面情緒  運動員認定  重要性     B       β     sri
2 

(依 變 項 )         /排他性                           (單 一 )

正面情緒      .38*                                                     0.048*   0.19   0.02 

負面情緒                                                      

/排他性       .40*       .67*                                         0.062*   0.24   0.02 

運動員認定   .28*       .51*        .54*                            0.023     0.04   

重要性        .24*       .38*        .51*         .40*              0.018     0.03   

                                                           截距＝-0.009  

平均數       2.04      19.01       13.95        7.87        4.86   

標準差       1.40       5.44        5.27        2.67        2.52   

                                                                                       R2＝.19 

                                                                               調整後 R2＝.18 

                                                                                       R ＝.43*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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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量 表 之 信 度  

以 SPSS for Windows 10.0 對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二 裡 的 十

二 個 題 項 進 行 信 度 檢 驗，結 果 顯 示 整 體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

值 為 0.91，具 有 高 度 的 內 部 一 致 性，而 分 量 表 中 除 了 運 動 員

認 定 較 低 外（ .52），其 餘 均 在 0.7 以 上（ 見 表 九 ），有 不 錯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  

 

表 九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二 題 項 之 信 度  

量 表 向 度            原 問 卷 題 項        C r o n b a c h ' s  α 

正 面 情 緒           7、 1 6、 1 9、 2 2          0 . 9 1  

負 面 情 緒 /排 他 性    1、 6、 8、 9             0 . 8 6 

運 動 員 認 定         1 2、 2 5                 0 . 5 2 

重 要 性             2 1、 2 3                 0 . 7 1 

整 體 量 表           共 十 二 題               0 .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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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肆 章   討 論  

 

過 去 在 運 動 領 域 對 於 個 體 運 動 認 定 的 測 量 並 沒 有 一 個 有

效 精 確 的 測 量 工 具，謝 沛 書（ 2 0 0 4）以 A n d e r s o n  ＆  C y c h o s z

（ 1 9 9 4） 所 編 製 的 E I S 為 藍 本 ， 並 加 入 B r e w e r 等 人 （ 1 9 9 3）

所 編 製 A I M S 中 的 題 項 以 及 多 向 度 運 動 員 認 定 概 念 ， 編 製 出

一 套 能 夠 測 量 台 灣 地 區 一 般 民 眾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的 測 量 工 具 。

雖 然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量 表 有 良 好 的 信 、 效 度 ， 可 是 該 量 表 是 以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所 建 構 出 來 的 ， 而 使 用 因 且 素 分 析 有 以 下 的

限 制 ， 包 括 ： 一 、 測 驗 個 別 個 項 目 只 能 分 派 到 一 個 因 素 ， 並

只 有 一 個 因 素 負 荷 量 。 如 果 一 個 測 驗 項 目 與 兩 個 或 以 上 的 因

素 構 念 有 關 ， 因 素 分 析 就 無 法 處 理 。 二 、 因 素 與 因 素 之 間 的

關 係 必 須 是 全 有 或 全 無 ， 即 因 素 必 須 是 完 全 相 關 或 完 全 無 相

關 。 三 、 因 素 分 析 假 定 測 驗 項 目 與 測 驗 項 目 之 間 的 誤 差 是 不

相 關 的 ， 但 事 實 上 ， 許 多 的 測 驗 項 目 與 項 目 之 間 的 誤 差 來 源

是 相 似 的（ 黃 芳 銘 , 2 0 0 3）。因 此 ， 有 必 要 進 一 步 以 線 性 結 構

模 式 來 檢 驗 該 量 表 的 結 構 和 信 、 效 度 ， 以 確 認 量 表 的 穩 定 性

和 有 效 性 。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在 於 對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進 行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 以 驗 證 其 結 構 的 穩 定 性 ， 並 假 設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的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有 良 好 的 適 配 度 ， 以 及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能 夠 顯 著 地 預 測 個 體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 本 研 究 根 據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 提 出 了 由 二 十 七 個 觀 察 變 項 和 四 個 潛 在 因 素

所 組 成 的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 並 以 線 性 結 構 模 式 進 行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 以 考 驗 該 測 量 模 式 的 適 配 度 。 而 為 了 避 免 樣 本 過 少

以 及 同 質 性 過 高 影 響 到 結 果 的 有 效 性 ， 本 研 究 的 施 測 對 象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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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含 五 種 不 同 職 業 類 別 在 內 的 4 5 0 位 一 般 民 眾 ， 其 中 有 效 樣

本 達 4 0 5 位 ， 所 以 可 以 免 除 該 疑 慮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根 據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所 提 出 的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無 法 適 配 於 實 際 資 料 ， 雖 然 L I S R E L 8 . 5 2 分 析 資 料

的 結 果 提 供 了 模 式 的 修 正 指 標 （ M I）， 經 由 修 正 指 標 可 以 瞭

解 到 造 成 適 配 度 不 佳 的 來 源 ， 但 是 在 本 研 究 中 觀 察 變 項 之 間

以 及 觀 察 變 項 和 潛 在 變 項 之 間 的 測 量 誤 差 有 相 關 存 在 的 情 形

過 多 ， 要 進 行 模 式 的 修 正 時 必 須 將 這 些 變 項 的 測 量 誤 差 界 定

為 相 關 ， 而 在 界 定 時 不 僅 要 有 理 論 為 基 礎 ， 過 多 的 修 正 將 會

造 成 解 釋 上 的 困 難 。 因 此 ， 採 用 每 一 個 構 念 只 取 因 素 負 荷 量

最 高 的 前 4 個 指 標 變 項 ， 且 變 項 的 因 素 負 荷 量 應 該 至 少 0 . 6

以 上 的 方 法 （ 張 紹 勳 , 2 0 0 1）， 以 這 種 方 式 提 出 了 由 1 2 個 觀

察 變 項 、 4 個 潛 在 因 素 所 組 成 的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二 。 對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二 進 行 驗 證，結 果 顯 示 其 整 體 適 配 考 驗 除 χ 2 值 達

顯 著 ， 表 示 假 設 模 式 與 觀 察 值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符 合 良 好

適 配 之 標 準 外 ， 其 餘 適 配 指 標 皆 顯 示 整 體 模 式 有 良 好 的 適 配

情 形 ，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二 能 夠 適 配 於 實 際 資 料 。  

    在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文 版 對 身 體 活 動 量 的 預 測 方 面 ， 由 於

根 據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提 出 的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並 不 能 適 配

於 實 際 資 料 ， 因 此 改 以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二 ， 也 就 是 修 正 後 的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結 構 對 個 體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進 行 預 測 ， 結 果 顯 示

修 正 後 的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結 構 對 個 體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有 顯 著 的 預

測 力 。 以 下 分 別 對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結 構 的 驗 證 以 及 對 個

體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的 預 測 力 進 行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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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結 構 的 驗 證  

 

一 、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的 驗 證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根 據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所 提 出 的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無 法 適 配 於 實 際 資 料 ， 也 就 是 不 支 持 當 初 研 究 的

假 設 ， 造 成 這 種 現 象 的 原 因 可 由 模 式 修 正 指 標 能 瞭 解 到 造 成

適 配 度 不 佳 的 來 源 來 探 討 。  

    在 觀 察 變 項 之 間 的測 量 誤 差 有 相 關 存 在 方 面 ， 當 同 一 因

素 內 的 觀 察 變 項 之 間 的 測 量 誤 差 有 相 關 存 在 ， 通 常 表 示 兩 題

目 間 的 題 意 接 近 ， 進 而 表 示 可 能 有 額 外 共 同 因 素 存 在

（ G e r b i n g  ＆  A n d e r s o n ,  1 9 8 4）。例 如 正 面 情 緒 因 素 中 的 題 目

A 6： 運 動 能 讓 我 開 心 ， A 1 9： 當 我 運 動 時 ， 會 覺 得 心 情 很 愉

快，之 間 的 M I 值 高 達 7 7 . 3 6，這 兩 題 都 是 描 述 運 動 能 帶 給 人

們 心 裡 的 愉 悅 感 受，題 意 頗 為 類 似；在 負 面 情 緒 /排 他 性 因 素

中 的 題 項 A 2 1：除 了 運 動 以 外，我 沒 有 其 他 擅 長 的 事， A 2 3：

運 動 是 我 生 命 中 唯 一 重 要 的 東 西 ， 之 間 的 M I 也 高 達 值

4 0 . 1 8，也 就 是 當 個 體 覺 得 運 動 對 他 有 較 高 的 重 要 性 時，愈 會

花 時 間 於 該 項 活 動 ， 而 忽 略 了 其 他 專 長 的 發 展 ， 所 以 有 共 同

的 誤 差 來 源 是 合 理 的 。 從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修 正 指 標 大 於 5 的 數

值 多 達 數 十 個 ， 顯 示 了 許 多 的 觀 察 變 項 彼 此 之 間 有 測 量 誤 差

的 存 在 ， 也 就 是 可 能 因 為 題 目 之 間 彼 此 題 意 相 似 ， 而 造 成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的 整 適 配 度 不 佳 。 在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分 析 中 ， 由

於 變 項 數 目 繁 多 ， 同 時 某 些 變 項 的 相 關 甚 高 ， 例 如 同 一 個 量

表 的 相 似 題 目 ， 使 得 多 元 共 線 性 的 問 題 會 不 斷 地 干 擾 研 究 的

進 行 。 通 常 最 容 易 出 現 的 問 題 是 數 學 估 計 程 序 失 敗 造 成 的 非

正 定（ n o n - p o s i t i v e  d e f i n i t e  i s s u e）問 題 ， 導 致 整 個 模 式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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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擺 ， 或 是 疊 代 無 法 聚 合 ， 估 計 程 序 無 法 獲 得 最 終 解 （ 邱 浩

政 , 2 0 0 3）。  

    在 觀 察 變 項 和 潛 在 變 項 方 面 ， 如 果 之 間 的 測 量 誤 差 有 相

關 存 在 ， 表 示 題 目 除 了 受 原 本 所 屬 因 素 影 響 外 ， 也 受 到 其 他

潛 在 因 素 的 影 響。例 如 題 目 A 7：與 其 他 事 物 比 較，運 動 最 能

讓 我 開 心 ， 與 潛 在 變 項 「 負 面 情 緒 /排 他 性 」 的M I＝ 7 4 . 3 9，

顯 示 該 題 項 不 僅 受「 正 面 情 緒 」因 素 影 響，也 受「 負 面 情 緒 /

排 他 性 」 因 素 的 影 響 。 換 言 之 ， 如 果 個 體 能 夠 享 受 因 運 動 時

所 帶 來 的 愉 悅 心 情 ， 那 麼 一 旦 不 能 運 動 時 個 體 容 易 受 此 影 響

而 產 生 負 面 的 情 緒 ， 這 種 模 式 關 係 的 修 正 應 屬 合 理 ； 題 目

A 1 0： 我 經 常 與 別 人 分 享 運 動 的 益 處 ， 與 潛 在 因 素「 重 要 性 」

的 M I＝ 5 3 . 8 7， 顯 示 該 題 項 不 僅 受 「 正 面 情 緒 」 因 素 影 響 ，

也 受 「 重 要 性 」 因 素 的 影 響 。 換 言 之 ， 個 體 能 經 常 與 他 人 分

享 運 動 的 好 處 ， 也 就 表 示 運 動 對 他 而 言 是 重 要 的 ， 這 種 模 式

關 係 的 修 正 也 屬 合 理 。 從 分 析 結 果 觀 察 變 項 與 潛 在 變 項 的 修

正 指 標 大 於 5 的 數 值 多 達 數 十 個 ， 顯 示 了 許 多 的 觀 察 變 項 會

受 到 其 他 潛 在 因 素 的 影 響 ， 觀 察 變 項 具 有 多 元 的 變 異 來 源 。

會 造 成 這 種 原 因 可 能 與 本 研 究 中 四 個 潛 在 因 素 的 相 關 偏 高 有

關 ， 因 為 若 變 項 間 相 關 程 度 過 高 ， 不 但 變 項 間 的 概 念 區 隔 模

糊 ， 難 以 解 釋 外 ， 在 數 學 上 會 因 為 自 變 項 間 共 變 過 高 ， 造 成

變 項 間 共 變 分 析 的 扭 曲 現 象 （ 邱 浩 政 , 2 0 0 3）。  

     

二 、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二 的 驗 證  

以 線 性 結 構 模 式 對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二 進 行 驗 證 ， 結 果 發

現 該 模 式 能 夠 適 配 於 實 際 資 料 ， 而 且 該 模 式 的 結 構 包 括 了 正

面 情 緒、負 面 情 緒 /排 他 性、運 動 員 認 定、重 要 性 等 四 個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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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正 符 合 了 謝 沛 書 （ 2 0 0 4）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多 向 度 概 念

的 建 構 。 而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中 被 刪 除 掉 的 題 項 大 多 是 因

素 負 荷 量 較 低 的 題 項 ， 進 一 步 分 析 可 發 現 量 表 最 初 的 題 項 是

依 據 社 會 認 定 、 排 他 性 、 負 面 情 緒 、 自 我 認 定 、 正 面 情 緒 等

五 個 不 同 因 素 所 形 成 的 ， 經 由 因 素 分 析 後 原 本 在 正 面 情 緒 因

素 中 有 十 個 題 項 ， 其 中 因 素 負 荷 量 較 低 的 題 項 ， 多 屬 原 本 社

會 認 定 、 排 他 性 因 素 中 的 題 項 ， 而 保 留 下 來 的 四 個 題 項 皆 屬

原 本 正 面 情 緒 因 素 中 的 題 項；原 本 負 面 情 緒 /排 他 性 因 素 中 也

有 十 個 題 項 ， 其 中 因 素 負 荷 量 較 低 的 題 項 ， 多 屬 原 本 自 我 認

定 、 社 會 認 定 因 素 中 的 題 項 ， 而 保 留 下 來 的 四 個 題 項 皆 屬 原

本 負 面 情 緒 、 排 他 性 因 素 中 的 題 項 ， 可 見 得 因 素 負 荷 量 較 低

的 題 項 多 不 在 原 本 形 成 概 念 的 因 素 中 ， 而 且 因 素 負 荷 量 較 低

的 題 項 是 造 成 因 素 結 構 不 穩 定 的 原 因 ， 刪 除 因 素 負 荷 量 較 低

的 題 項 ， 保 留 因 素 負 荷 量 較 高 的 題 項 ， 將 使 得 修 正 後 的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結 構 具 有 良 好 的 建 構 效 度 。  

 

第 二 節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對 身 體 活 動 量 的 預 測  

 

    本 研 究 以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二 ， 也 就 是 修 正 後 的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結 構 來 預 測 個 體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 結 果 發 現 修 正 後 的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結 構 可 以 預 測 個 體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 支 持 了 研 究 的 假

設。過 去 A n d e r s o n 等 人 做 了 一 系 列 關 於 運 動 認 定 和 運 動 行 為

的 研 究 ， 發 現 運 動 認 定 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間 有 正 相 關 ， 包 括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愈 高 的 人，每 週 運 動 的 次 數 愈 多（ A n d e r s o n  ＆  

C y c h o s z ,  1 9 9 4）；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愈 高 的 人 ， 每 週 運 動 的 運 動

時 間 愈 久 ， 並 且 從 事 較 激 烈 的 身 體 活 動 （ A n d e r s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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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y c h o s z ,  1 9 9 5）。 本 研 究 所 得 到 的 結 果 顯 示 修 正 後 的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結 構 可 以 預 測 個 體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 也 就 是 當 個 體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愈 高 時，會 有 愈 多 在 休 閒、運 動 方 面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或 者 當 個 體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愈 低 時 ， 會 有 愈 少 在 休 閒 、 運 動 方

面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 這 與 過 去 的 研 究 所 得 是 一 致 的 ， 符 合 了 運

動 認 定 與 運 動 相 關 行 為 之 間 有 正 相 關 的 假 設 ， 顯 示 了 修 正 後

的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結 構 有 良 好 的 建 構 效 度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對 個 體 身 體 活 動 量 的 四 個 預 測 變 項 中 ， 只

有 正 面 情 緒 和 負 面 情 緒 /排 他 性 有 顯 著 的 預 測 力，這 表 示 我 們

可 藉 由 瞭 解 個 體 經 由 運 動 得 到 愉 快 感 受 的 程 度 ， 以 及 因 受 傷

或 其 他 因 素 無 法 參 與 運 動 時 ， 產 生 負 面 心 理 反 應 的 程 度 ， 或

者 個 體 只 認 定 自 己 是 個 運 動 者 ， 且 排 除 對 其 他 角 色 的 認 定 程

度 ， 來 知 道 個 體 在 娛 樂 、 運 動 、 休 閒 時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  

 

第 三 節   學 理 及 應 用 上 的 意 義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基 於 良 好 的 編 製 與 修 訂 過 程 ， 應 具

備 有 好 的 信 、 效 度 ， 然 而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卻 不 支 持 依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所 提 出 的 假 設 模 式 ， 顯 示 量 表 的 結 構 是 不 穩 定

的 ， 當 結 構 不 穩 定 時 該 量 表 測 到 的 並 不 是 有 效 的 概 念 ， 也 就

是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無 法 精 確 地 測 到 個 體 運 動 認 定 的 程

度 。 而 由 假 設 性 測 量 模 式 二 有 良 好 的 整 體 適 配 度 以 及 能 夠 去

預 測 個 體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 顯 示 了 修 正 後 的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結 構

有 良 好 的 建 構 效 度，而 且 其 由 正 面 情 緒、負 面 情 緒 /排 他 性 、

運 動 員 認 定 、 重 要 性 等 四 個 因 素 所 建 構 而 成 ， 為 多 向 度 的 概

念 ， 表 示 當 我 們 要 去 瞭 解 個 體 的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 必 須 要 同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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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這 四 個 因 素 去 探 討 ， 才 能 夠 更 完 善 有 效 。  

當 修 正 後 的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結 構 有 良 好 的 建 構 效 度 ， 表 示

它 能 夠 精 確 地 測 量 到 個 體 運 動 認 定 的 程 度 。 A n d e r s o n  ＆  

C y c h o s z（ 1 9 9 4 , 1 9 9 5） 指 出 角 色 認 定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瞭 解 個 體

過 去 行 為 代 表 的 意 義 和 價 值 ， 也 為 未 來 的 行 為 提 供 方 向 ； 也

認 為 角 色 認 定 的 顯 要 性 可 視 為 行 為 的 重 要 預 測 指 標 ， 我 們 可

藉 由 個 體 角 色 的 顯 要 性 來 預 測 他 未 來 的 行 為 。 所 以 修 正 後 的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結 構 除 了 做 為 瞭 解 個 體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的 測 量 工

具 外 ， 也 有 其 實 際 應 用 的 價 值 。 根 據 A n d e r s o n  ＆  C y c h o s z

（ 1 9 9 4 , 1 9 9 5） 和 A n d e r s o n ,  C y c h o s z  a n d  F r a n k e（ 1 9 9 8） 一

系 列 關 於 運 動 認 定 與 運 動 相 關 行 為 的 研 究 發 現 ， 個 體 的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與 運 動 相 關 行 為 之 間 有 正 相 關 ， 也 認 為 彼 此 間 有 相

互 增 強 的 作 用 ， 也 就 是 增 加 個 體 的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 會 提 升 個

體 的 運 動 參 與 ， 而 當 個 體 去 參 與 運 動 後 也 會 提 升 其 運 動 認 定

的 程 度 ， 運 用 此 原 則 將 有 益 於 幫 助 個 體 的 運 動 參 與 。 在 學 校

體 育 教 學 方 面 ， 可 以 透 過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的 施 測 ， 來 協

助 瞭 解 學 生 參 與 體 育 教 學 意 願 低 落 的 原 因 ， 例 如 學 生 在 正 面

情 緒 分 量 表 的 得 分 低 ， 表 示 運 動 並 無 法 帶 給 他 正 面 的 情 緒 ，

這 時 教 師 在 課 程 安 排 時 ， 應 多 設 計 趣 味 化 的 教 學 內 容 ， 少 強

調 比 賽 的 絕 對 輸 贏 ， 讓 學 生 能 從 教 學 活 動 中 體 驗 到 運 動 的 樂

趣 ， 進 而 增 加 其 運 動 的 參 與 ， 以 及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的 提 升 。 對

於 教 練 而 言 ， 也 可 透 過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來 瞭 解 阻 礙 個 體

運 動 參 與 的 原 因 ， 例 如 個 體 在 運 動 員 認 定 分 量 表 得 分 低 ， 表

示 個 體 對 於 運 動 員 的 這 角 色 的 認 定 程 度 較 低 ， 所 以 教 練 可 透

過 聚 餐 聯 誼 活 動 等 方 式 ， 拉 近 個 體 與 其 他 成 員 的 關 係 ， 讓 他

對 這 個 團 體 更 有 認 同 感 ， 當 個 體 的 運 動 員 認 定 程 度 提 升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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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地 也 會 促 使 個 體 更 積 極 去 參 與 運 動 。 此 外 ， 因 為 角 色 認

定 和 角 色 行 為 之 間 有 相 互 增 強 作 用 的 關 係 ， 所 以 我 們 應 多 鼓

勵 民 眾 或 運 動 者 平 時 多 穿 運 動 服 、 運 動 鞋 、 使 用 運 動 背 包 ，

使 自 己 表 現 出 像 是 一 位 運 動 的 人 ， 這 將 會 強 化 個 體 的 運 動 認

定 ， 進 而 增 加 運 動 的 參 與 行 為 。  

 

第 四 節   未 來 的 研 究 方 向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在 於 驗 證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結 構 的 穩 定

性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該 量 表 並 不 支 持 研 究 假 設 ， 這 表 示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有 後 續 修 訂 和 探 討 的 必 要 。 由 假 設 模 式 二 有 良

好 的 整 體 適 配 度 可 知 道 ， 刪 除 因 素 負 荷 量 較 低 的 題 項 ， 為 提

升 量 表 結 構 穩 定 性 的 可 行 方 法 ， 然 而 這 種 透 過 重 新 界 定 使 模

式 更 加 符 合 觀 察 資 料 的 方 式 ， 已 使 得 線 性 結 構 模 式 失 去 了 驗

證 性 的 特 質 ， 而 帶 有 探 索 性 的 意 味 ， 所 以 未 來 研 究 有 需 要 以

另 一 個 新 的 樣 本 對 假 設 模 式 二 進 行 驗 證 ， 以 確 認 其 結 構 的 穩

定 性 。 此 外 ， 修 正 後 的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結 構 中 運 動 員 認 定 和 重

要 性 兩 因 素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偏 低 ， 這 可 能 與 兩 因 素 內 都 只 有 兩

個 題 項 有 關 ， 所 以 未 來 建 構 量 表 時 可 以 用 增 加 題 項 的 方 式 來

改 善 這 種 現 象 。  

    此 外 ， 本 研 究 以 身 體 活 動 量 表 台 灣 中 文 版 中 的 分 量 表 做

為 效 標 ， 檢 驗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和 身 體 活 動 量 之 間 的 關

係，未 來 亦 可 以 該 量 表 中 每 週 的 運 動 天 數、每 次 運 動 的 時 間、

運 動 的 強 度 做 為 檢 驗 的 指 標 ， 或 者 進 一 步 檢 驗 個 體 的 生 理 指

標 ， 包 括 最 大 攝 氧 量 、 肌 力 、 肌 耐 力 、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等 ， 以

瞭 解 量 表 與 這 些 指 標 間 的 關 係 。 此 外 ， 隨 著 現 代 化 的 生 活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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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 運 動 相 關 行 為 不 只 是 個 體 去 從 事 運 動 而 已 ， 包 括 觀 看 電

視 運 動 節 目 、 運 動 資 訊 、 到 現 場 觀 看 運 動 比 賽 等 都 必 須 納 入

考 量 ， 才 能 使 得 運 動 相 關 行 為 的 研 究 範 圍 更 臻 完 善 。  

    在 台 灣 目 前 為 止 並 沒 有 對 個 體 的 運 動 認 定 有 系 統 性 的 研

究 ， 未 來 可 增 加 研 究 的 樣 本 以 建 立 常 模 ， 包 括 不 同 的 性 別 、

年 齡 層 、 職 業 、 族 群 等 ， 使 得 國 人 的 運 動 認 定 研 究 有 參 照 的

標 準 。  

 

第 五 節   結 語  

 

    本 研 究 以 線 性 結 構 模 式 對 謝 沛 書 （2 0 0 4） 所 編 製 修 訂 的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進 行 驗 證 ， 結 果 顯 示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中 文

版 的 結 構 並 不 穩 定 ， 有 進 行 修 正 的 必 要 。 而 修 正 後 由 四 個 潛

在 變 項 和 十 二 個 觀 察 變 項 所 組 成 的 假 設 模 式 二 有 良 好 的 整 體

適 配 度 ， 能 適 配 於 實 際 資 料 ， 也 能 預 測 個 體 在 娛 樂 、 運 動 、

休 閒 時 的 身 體 活 動 量，其 中 正 面 情 緒 和 負 面 情 緒 /排 他 性 兩 個

因 素 有 顯 著 的 預 測 力 。 顯 示 修 正 後 的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結 構 具 有

良 好 的 建 構 效 度，而 其 結 構 包 括 了 正 面 情 緒、負 面 情 緒 /排 他

性 、 運 動 員 認 定 、 重 要 性 等 四 個 因 素 ， 也 支 持 了 運 動 認 定 為

多 向 度 的 概 念 。  

    本 研 究 結 果 並 不 支 持 原 先 的 研 究 假 設 ， 而 修 正 後 的 運 動

認 定 量 表 ， 由 四 個 因 素 和 十 二 個 題 項 所 組 成 ， 其 結 構 具 有 良

好 的 建 構 效 度 ， 這 種 結 果 所 引 出 的 新 問 題 將 有 待 進 一 步 的 探

討 與 研 究 ， 也 期 待 未 來 能 夠 修 訂 出 一 套 具 穩 定 性 ， 能 瞭 解 國

人 運 動 認 定 程 度 的 有 效 測 量 工 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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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a s u r e m e n t  i s s u e s .  S o c i o l o g y  o f  S p o r t  J o u r n a l ,  4 ,  

2 8 0 - 2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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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運動認定量表中文版 

 

親愛的女士/先生 您好： 

我們正在進行一項和運動有關的的研究，希望您能幫忙填寫這份問

卷，大約只需八分鐘的時間。問卷上不需填寫姓名，您所填寫的答案也不

會公開，只供作學術研究之用。這些問題沒有對錯，亦無標準答案，請依

照自己真正的感覺填寫即可，每題皆要填答。 

 

由衷感謝您的協助！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   

指導教授   廖主民  博士 

研究生     徐維宗       敬上 

 

 

性別：□男      □女 

出生年：民國＿＿年 

教育程度：□國中及以下  □高中  □專科  □大學（含以上） 

          （學生請勾選目前就讀階段） 

職業：□服務業  □軍公教  □製造業  □學生  □其他＿＿ 

我曾參加運動校隊或更高水準的運動六專項六個月以上？ 

□ 是，在哪一階段？（可複選） 

--→□國小  □國中  □高中  □專科  □大學  □社會組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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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非常 

不同意                       同意 

1.我與朋友之間的話題，大部分都與運動相關。⋯⋯ 1   2   3   4   5   6   7  

2.不能運動時，讓我覺得人生毫無意義。⋯⋯⋯⋯⋯ 1   2   3   4   5   6   7 

3.與其他事物比較，我比較重視與運動相關的消息。 1   2   3   4   5   6   7 

4.要去運動前，我會很期待與興奮。⋯⋯⋯⋯⋯⋯⋯ 1   2   3   4   5   6   7 

5.我認為自己是一個運動的人。⋯⋯⋯⋯⋯⋯⋯⋯⋯ 1   2   3   4   5   6   7 

6.當運動與其他事物相抵觸時，我會選擇運動。⋯⋯ 1   2   3   4   5   6   7 

7.運動可以改善我的情緒。⋯⋯⋯⋯⋯⋯⋯⋯⋯⋯⋯ 1   2   3   4   5   6   7 

8.與其他事物比較起來，我花比較多的時間去學習 

與運動相關的技能與知識。⋯⋯⋯⋯⋯⋯⋯⋯⋯⋯ 1   2   3   4   5   6   7 

9.如果我被迫放棄運動，會覺得很失落。⋯⋯⋯⋯⋯ 1   2   3   4   5   6   7 

10.朋友與家人的支持，會讓我更加投入與運動相 

關的事物上。⋯⋯⋯⋯⋯⋯⋯⋯⋯⋯⋯⋯⋯⋯ ⋯ 1   2   3   4   5   6   7 

11.運動在我的自我概念中是一項重要的因素。⋯⋯  1   2   3   4   5   6   7 

12.當我運動表現很差時，會覺得很不好受。⋯⋯ ⋯ 1   2   3   4   5   6   7 

13.我參加運動讓自己覺得好過一些。⋯⋯⋯⋯⋯ ⋯ 1   2   3   4   5   6   7 

14.相較於其他事物，我花很多心思放在運動上。⋯  1   2   3   4   5   6   7 

15.別人認為我是一個規律運動的人。⋯⋯⋯⋯⋯⋯  1   2   3   4   5   6   7 

16.運動能讓我開心。⋯⋯⋯⋯⋯⋯⋯⋯⋯⋯⋯⋯ ⋯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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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非常 

不同意                     同意 

17.我的朋友大都是運動員。⋯⋯⋯⋯⋯⋯⋯⋯⋯ ⋯ 1   2   3   4   5   6   7 

18.與其他事物比較，運動最能讓我開心。⋯⋯⋯ ⋯ 1   2   3   4   5   6   7 

19.當我運動時，會覺得心情很愉悅。⋯⋯⋯⋯⋯ ⋯ 1   2   3   4   5   6   7 

20.我時常想到運動有關的事。⋯⋯⋯⋯⋯⋯⋯⋯ ⋯ 1   2   3   4   5   6   7 

21.除了運動以外，我沒有其他擅長的事。⋯⋯⋯ ⋯ 1   2   3   4   5   6   7 

22.我需要運動讓自己感覺很好。⋯⋯⋯⋯⋯⋯⋯ ⋯ 1   2   3   4   5   6   7 

23.運動是我生命中唯一重要的東西。⋯⋯⋯⋯⋯ ⋯ 1   2   3   4   5   6   7 

24.當我向他人描述自己時，我通常都會 

提到對運動的投入。⋯⋯⋯⋯⋯⋯⋯⋯⋯⋯⋯ ⋯ 1   2   3   4   5   6   7 

25.我大部分的朋友都是有在運動的人。⋯⋯⋯⋯ ⋯ 1   2   3   4   5   6   7 

26.當他人不贊同我運動時，我會覺得很難過。⋯ ⋯ 1   2   3   4   5   6   7 

27.我經常與別人分享運動的益處。⋯⋯⋯⋯⋯⋯ ⋯ 1   2   3   4   5   6   7 

問題到此結束，謝謝您！ 

請您填寫以下資料後，投入資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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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國際身體活動量表台灣中文版 

娛樂、運動和休閒活動部分： 

這部份是關於過去七天中，您純粹為了娛樂、運動、或休閒所做的身體活動。 

1. 不要將您在工作及交通中的走路算進去。在過去七天中，您有多少天以走路當

作休閒或運動，而且一次持續 10分鐘以上？ 

_______天 

 沒有以走路當作休閒或運動  →          跳答問題 3 

2. 在您以走路當作休閒或運動時，這類的走路通常佔一天中的多少時間？ 

一天______小時_______分鐘 

 

3. 請只考慮那些您一次至少持續做 10分鐘以上的活動。在過去七天中，有多少天

您在休閒時，會做費力的身體活動，像慢跑、持續地快速游泳、登山爬坡、爬

樓梯、有氧舞蹈/運動、快速地騎腳踏車、打球(如網球單打、籃球、足球)、跳

繩。 

_______天  

 沒有在休閒時做費力的活動   →         請跳答問題 5 

4. 您通常一天花多時間作費力的休閒活動？ 

一天______小時_______分鐘 

 

5. 請再次只考慮那些您持續 10分鐘以上的活動。過去七天內，有多少天您在休閒

時會做中等費力的活動，如用一般速度游泳、跳舞(不含有氧舞蹈、慢舞、國際

標準舞或元極舞)、太極（不含外丹功）、用一般速度騎腳踏車、或是網球雙打、

羽毛球、桌球、排球、棒球？ 

_______天 

 沒有在休閒時做中等費力的活動  →   下一題免答 

6.您通常一天花多少時間，做中等費力的休閒活動？ 

一天______小時_______分鐘 


